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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護理可提升學生的全人健康、成績和長遠成就......學校醫護人員促進學生正面回應正

常的身心發展；促進健康和安全的意識；介入潛在和實際的健康問題；提供個案管理服務；積

極與不同人士合作，建立學生和家庭的適應力、自我照顧、自我推動和學習的能力。」

      美國兒科學會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aediatrician) 所指的學校健康計劃

目的，直接與以下健康服務元素相關 (AAP, 1993)： 

1   確保能使用基層醫療服務 

2   建立制度，處理健康危機

3   提供必須的檢查和免疫接種監察 

4   建立流程，尋找和針對一些影響學生表現的健康需要 

李大拔教授

回顧學校健康服務的演進

學校醫護人員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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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健康服務由學校的其中一項服務，轉變為針對二十一世紀學生全人健康的需要。

健康促進學校在全球迅速發展，並經證實可有效改善學生的整體健康和福祉 (Lee, 2009. 

Lee et al, 2008, Lee et al, 2006, Stewart Brown, 2006 Blum et al, 2002; Patton et al, 

2006)。在健康促進學校的理念下，全面的學校健康計劃不但包括恆常的健康檢查和疾病

預防措施，還應涵蓋全人的策略，改善學生、教師和整體家庭的身、心、社、靈健康。學

校醫護人員所擔當的角色，不應停留於傳統的健康服務，而應專注全新的健康促進服務。

在1999年，學校護理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of School Nurses) 董事會為學校護

理作出定義：



       在青春期，性腺荷爾蒙的發展影響多個神經突，包括神經傳導物受體的敏感度，從而

影響認知能力、侵略性行動，以及情感、學習和記憶的控制。雖然傳統的學校健康服務在

教育、服務和環境方面仍然有可取之處，但必須作進一步改進，加強學生的生理、認知、社

交和情感發展。否則在青春期內出現心理社交的負面因素，將令青少年產生更多健康問題。

     

       澳門特區政府投放資源於學校的健康工作，每所學校設立駐校醫護人員。雖然學校醫

生、護士及其他醫護人員的角色有所不同，但均為駐校專業人士，具有一定的功能和角色。

學校醫護人員在健康計劃方面任重而道遠，為學生提供急性、慢性、偶發性和緊急的醫療

護理，同時推行健康教育、輔導，關顧殘障學生的需要(AAP,2001)。根據AAP有關學校

健康的文獻所指，學校應提供三種服務：(1)健康檢查、免疫接種審查、傳染病通報；(2)

評估輕微的健康問題、藥物管理和照顧有特殊健康需要的學生；以及(3)處理緊急和危急

情況(AAP,2004)。其他全面的服務還包括進行免疫接種、個案管理、全人健康推廣、家

長教育，以及專為有特殊需要學生而設的服務，如物理治療、復康等。學校醫護人員成為

健康服務的支柱，並擔當管理統籌的角色，推行各種相關的學校健康服務(Brener et al, 

2007)。

       現時在多個國家，學校護士負責領導校內的健康服務。隨著其他專業服務的需要增加

包括輔導、社會服務、營養服務、運動推廣、安全等，護士應提升為統籌員的角色，負責

統合學生、教師和學校的相關服務和健康活動。一般而言，學校護士均與社區基層醫生或

兒科醫生緊密合作，採納他們的專業醫療建議。學校健康服務應針對青少年的多種複雜健

康需要為主，但在這壓力沉重的教育界，似乎難以實踐。而灌輸健康生活方式的責任，應

由駐校醫護人員擔當較為合適和理想。

學校醫護人員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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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手冊中，學校醫護人員的角色和責任分為五個主要類別：駐校醫療服務、

健康促進服務及疾病預防、健康教育的資源者、建立健康環境、員工的健康推廣。

在每一個範疇下均設有多個環節，針對不同的關注事宜。在每一個環節中，均列出

學校醫護人員的角色和責任。有關的角色和責任均適用於從事學校健康工作的醫生、護

士或其他專業人員，醫護人員應按照個別專業能力從事不同層次的學校健康工作。

本手冊只作參考之用，而不是學校醫護人員的「教科書」，當中不會涵蓋工作的所

有細節，但會列舉例子，建議醫護人員在不同健康課題上的回應和對策。本手冊可

讓醫護人員了解其應具備的技巧和能力，以便在學校推行各種健康服務。

      

     由於不同國家的學校健康服務在資源分配、地理、文化、醫療系統和社會需要

方面均存在差異，本手冊不會詳列每一範疇的細節，但會指出在每一範疇下對學校醫

護人員的期望。本手冊已考慮到澳門學校的基本需要，以及醫護人員的專業要求。

此外，本單位已進行調查研究和焦點研究，並探討學校醫護人員的工作領域，因此

本手冊將有助醫護人員在持續教育和專業發展方面進行策劃，加強他們的技巧和知

識；協助策劃新入職相關的訓練和在職訓練；加強學校人員了解醫護人員的角色和

責任，充份發展他們的功能。

      

手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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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醫護人員的角色和責任

簡述

      醫護人員的其中一項重任，是為患病者提供治療。在某些國家，學校位處偏僻，難以

使用醫療設施，學校成為預防疾病及至治療疾病的主要據點。但在澳門，學生均可於就近

地區使用基層醫療服務，學校醫護人員的角色必需清晰界定。學校醫護人員的基本責任是

治療病人，協助他們康復，改善健康。這與學校醫護人員在校建立健康環境、擔當健康教

育資源者、提供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服務的角色和責任不謀而合。至於患病學生的治理，

學校醫護人員的角色必需清晰界定，以免與學生的家庭醫生角色產生重疊和衝突。

1   按學校的基本設施，為學生進行初部的臨床評估，適當作出不同分類； 

2   需要在醫院進行緊急治療，如骨折；

3   需要在門診進行緊急治療，如發熱；

4   需要診治，但情況不危急，如患上呼吸道感染但沒有發熱；

5   需要在家休息，如肌肉輕微拉傷；

6   提供基本的治療 (包括使用學生現有的藥物及/或毋須處方的基本藥

7   在校提供基本的急救措施； 

8   被轉介的醫護人員溝通；

9   建議家人和教職員採取適當措施。 

物)， 以穩定學生的情況、舒緩不適和確保安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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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醫護人員在治理急性疾病方面的角色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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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

供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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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醫護人員對一般患病或長期患病的學生的角色和責任：

學校醫護人員的角色和責任

1   提供特殊健康教育，協助學生遵從主診醫生的指示和治理；

2   監督學生採取合適的行動，控制病況，保持健康；

3   協助學生改善健康行為，控制病況；

4   提供輔導，協助學生應付健康問題；

5   建議學校如何配合學生的治療計劃，以助他們盡可能維持正常的

6   與學生的主診醫生溝通，了解學校醫生/護士如何在學校為學生提

7   加強學生自我照顧的能力；

8   支援學校和家長在學校和在家中照顧學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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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醫護人員可進行基本的急救措施，如清洗傷口和包紮。如需要更深層次急救

措施，學生就必須到醫務所或醫院求診。

燙傷(被火或熱力燙傷) 是另一種可能在校發生的傷患。如學生燙傷，就需恰當地

包紮傷口及到醫療診所，減低嚴重燙傷的機會。如燙傷已超過一級程度，學校醫護

人員應建議學生立刻求診。

學校醫護人員應與學生家長溝通，交代合適的治療和轉介的安排。如有需要，他

們將撰寫轉介信予其他醫療機構，並記錄學生的相關臨床健康狀況和在校受傷情

況。

學校醫護人員亦須建議合適的預防方法，防患於未然。

    孩童和青少年受傷到急症室及/或診所求醫的情況十分普遍。雖然學校已設有安全

指引和程序避免學生受傷，但學生經常參與多種活動，難免容易受傷。肌肉拉傷和挫

傷在學校是十分常見的，家庭醫生或基層護理人員的責任是為受傷者作初部評估，以

及進行基本的急救措施和治療。家庭醫生或基層護理人員必須有創傷治療的經專業訓

練，然而，學校與診所或醫院的設施不同，家庭醫生或基層護理人員的角色必須清楚

界定，例如學校醫生不能進行X光檢查、學校護士不能進行複雜的包紮工作等。

一. 治理受傷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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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青少年常見健康問題研究調查，學校醫護人員應為患上一般急性疾病的學生

提供初步治理(Lo YC, Lam LK,Lam TP, Lee A, et al;2009)，當中包括上呼吸道感染、

腸胃炎、感冒、哮喘、皮膚炎、過敏性鼻炎、急性扁桃腺炎、急性中耳炎、腹痛、紅眼症

和暗瘡等。

     學校醫護人員當接受創傷評估培訓，可進行詳細的傷患評估，並在合理的時間內重新

審視，以決定是否需要作出轉介。附件一闡釋了基層醫生如何評估足踝傷患。至於其他肌

肉拉傷的情況，則按基本原則處理。最重要的原則是察覺緊急的症狀，以作即時轉介、進

一步檢查和評估。至於挫傷方面，基層醫護人員如需要按受傷的原因，評估肌肉組織受傷

的程度。一些臨床症狀如受傷部位腫脹、觸及痛楚的程度，以及其他身體症狀等，可能代

表學生已嚴重受傷，如頭部劇痛、視力模糊、嘔吐、頭部受傷後視力下降、腹部劇痛、腹

部繃緊等，均可能是警示症狀。醫生須回顧該年齡組別學生的常見受傷類別數據，並參考

文獻了解重要的警示症狀，決定是否可在校進行臨床評估工作，就如足踝受傷的例子，以

便了解受傷學生的實際情況。

 

   

      學校醫護人員應接受基本評估技巧的訓練，分辨出輕微或嚴重。需要按診斷提供簡單

的自我護理技巧，如沒有改善，則再諮詢主診醫生。如某些疾病急劇惡化，如哮喘、癲癇

症等，學校醫護人員就應先提供初部的急救措施，然後轉介學生至合適的醫療機構作進一

步治療。

 

   

      至於上呼吸道感染、疑似感冒症狀和急性支氣管炎等，難處就是分辨可自行痊癒的呼

吸道疾病，以及需要公共衞生關注的疾病。如學生出現咳嗽和傷風，但沒有發熱，就更難

辨別。附件2A及2B的管理流程圖於沙士(SARS)(Lee et al, 2003) 及 H1N1(Lee, 2009)

期間制定，可為學校醫護人員提供管理上的指引。當學校爆發其他傳染病時，就可加以引用。

學校醫護人員在校內應關注的疾病

1.慢性病突發處理

2.傳染病

第
一
部
份

駐
校
醫
療
護
理

應制定詳細的疾病評估和治療計劃指引，以便在校處理一般的急性疾病，亦須

提供恰當的訓練。 

   

   

二. 為患急性疾病的學生提供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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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醫護人員採納基層醫療的慢性疾病護理模式，並與其他專業人員合作，如營養

師/營養學家、臨床/教育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

師等，為患有慢性疾病的學生提供治理。慢性疾病可包括哮喘、癲癇、糖尿病、肥胖和

過重、過輕、發育和青春期問題、營養不良，以及身體殘障如視力和聽力問題、精神和

行為問題(憂慮、抑鬱、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飲食失調等。應制定指引，讓學校醫

護人員採取慢性護理的模式，從而治理某些慢性疾病，亦需要提供恰當的訓練。
 

   

       對於長期病患的學生，學校醫護人員應與相關專家共同合作，確保提供持續的治療，讓

學生盡可能恢復正常的學校生活。可按主診醫生的指示，在校提供持續護理。學校醫護人員

在協助長期病患學生方面舉足輕重，尤其可協助青少年遵照主診醫生的指示和治療。事實

上，遵從指示和治療都是長期病患者的主要難處。
 

   

      在此環節將闡述不同健康問題的管理指引如過重和肥胖、營養不良、精神健康問題、哮

喘和青春期等，以便醫護人員可在校處理這些情況，以及作為治理慢性疾病的一般指引。

三. 為患慢性疾病的學生提供治療

慢性疾病照護原則

第
一
部
份

駐
校
醫
療
護
理

     如學校醫護人員曾接受基層醫療培訓，應評估症狀會否自行痊癒，或有沒有惡化的跡象，

然後建議學生自我護理，或進一步求診。例如學生皮膚出疹，學校醫生就會初部評估其狀

況是否帶傳染性；如不具傳染性，就建議學生放學後求診，以及教導其恰當的自我照顧方

法，令皮膚狀況穩定下來。如懷疑狀況具傳染性，就建議學生求診。應跟進診斷，然後決

定在學校的層面是否需要作進一步行動，如跟進與患病學生有緊密接觸的同學，在需要時

採取合適的衞生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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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重和肥胖已是澳門學生的主要健康問題。當地最近進行一項澳門學生營養狀況的研

究調查(Lee et al,2009a)，在1,998名年齡介乎5至22歲的受訪學生中(994名男生;1004

名女生)，17.2%的男生和9.0%的女生過重，9.2%的男生和4.9%的女生屬肥胖。9至

12歲群組的男生和10至11歲的女生，過重和肥胖問最為嚴重。至於身體脂肪分佈方面，

15.6%的男生和16.9%的女生屬中央肥胖。整體來說，約30%的學生每天進食超過兩份

蔬菜(高年班學生=25.8%；初中生=26.7%；高中生=32.4%)，只有四成的小學生及

15%的中學生達致每天進食水果的要求份量；少於20%的學生遵從均衡飲食，包括主要

進食穀物，繼而蔬菜和肉類。有關青少年治療過重的藥物實證不多(Yanovsk，2001)，

而藥物治療可能對於基因和代謝出現問題的學生來說較為奏效。現時基本的治療策略包

括飲食調整、減少靜態活動和多做運動(NHMRC, 2007； Daniels et al, 2005)。由此可

見，學校醫護人員對學生控制體重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

 

   

      在年青的組別，飲食管理還應包括攝取適當份量的卡路里和營養，以助發育和成長。

飲食控制應循序漸進，避免過度飢餓的感覺；此外應選擇低脂和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避免糖份飲料，並小心選取外賣食物，以及多閱讀食物包裝上的營養資料。澳洲有關健

康飲食的指引提供了與年齡相關的營養要求(NHMRC,2007)，而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

及促進健康中心制定的《學前兒童健康飲食指引》亦提供有用的資訊，讓兒童及早培養健康的

飲食習慣(Centre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2006a)。青少年每天應進食兩份

水果和五份蔬菜，並應嘗試找出所喜愛的蔬果，以及每天吃早餐。

澳門學生狀況

第
一
部
份

駐
校
醫
療
護
理

1. 過重和肥胖

校本處理學生過重和肥胖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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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醫護人員可参考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制定的《學前兒童運動指

引》，可及早培養孩童恆常運動的習慣(Centre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

motion, 2006b)；青少年亦應多發掘運動方面的興趣，家長亦應參與其中、多加鼓勵。

然而，家長須留意青少年日漸發展的獨立自主性，參與要合宜。

    青少年發育迅速，因此減重時應考慮到此元素，女性發育較早，男性則較遲。對於青

少年來說，平均每月減重1至2公斤已甚為理想。

      

 

   

      專家委員會建議使用系統式的策略，以分階段的治療，融合各種具實證基礎的治療元

素(Barlow and Expert Committee, 2007)。其為大部份過重和肥胖的孩童進行簡單、以

校本的介入方法，有系統地加強成效。附件三提供更詳盡的實用貼士，讓學校醫護人員更有

效控制學生的體重(Lee, 2009a)。至於促進行為改變的基本技巧，將於第一部份的第九點

的「健康輔導」闡釋。

      

      

1   青少年每天應進行至少60分鐘的中度至劇烈運動；

2   青少年每天使用電子媒體娛樂的時間不應多於兩小時，尤其是日間；

3   青少年應多步行往返學校、多做家務、多與朋友接觸，而不應只在網     

上交談。 第
一
部
份

駐
校
醫
療
護
理

其他實用的貼士包括多在家中用膳，以及多與家人進餐。嘗試讓孩童和青少年自行進

餐，避免過度餵食或過度控制他們的飲食行為。

澳洲政府建議孩童和青少年的活動量如下(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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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日常飲食缺乏重要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影響甚為深遠 (WHO, 1998)。學校醫護人

員應保持警覺，以下為營養不良的重要狀況和影響：

      

      

 操作 (Action): 學校醫護人員應如何建議合適的飲食，減低營養不良的風險？ 

1   缺乏營養，沒有足夠的能量和營養    體重過輕、肌肉流失

2  蛋白質--熱能營養不良    缺乏活力、抵抗力差、容易受感染

3  缺鐵性貧血症    疲乏  、集中力  、工作能力  、對抗感染能力

4  維他命A缺乏症     夜盲症

5  維他命D缺乏症     佝僂/骨質軟化

6  缺碘      碘有助細胞分化和甲狀腺荷爾蒙合成,缺乏碘將影響神經

1  進食多種穀類食物/飯或麵包、蔬果

2  選擇全麥和新鮮食物

3  選擇的食物應含豐富而又重要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如維他命 A、

4  少吃鹽、糖、脂肪

5  多在家中用膳

6   定時飲食，份量適中

7  均衡飲食，多做運動

8  使用安全食水、恰當儲存食物、

發展，引致智障

維他命 C、鐵質、碘

徹底煮熟食物才可進食 

第
一
部
份

駐
校
醫
療
護
理

2. 預防營養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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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問題的治理十分複雜，往往需要多個專業範疇的配合。學校醫護人員的主要角色

就是了解學生出現情緒問題的潛在風險，留意學生是否已獲適當的照顧。此外，還須及早

找出精神問題的症狀，如抑鬱、憂慮等，同時了解治理的策略，盡可能處理學生的情況。

此部份指出如何將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分成不同風險和複雜程度，並了解焦慮症和抑鬱症

的診斷特點。此部份並非用以訓練學校醫護人員為有精神問題的學生提供治療，只是配合

相關治療而已。至於行為問題，醫護人員可參考最近出版的文獻，與家長合力協助出現不

同行為問題的學生(Hong Kong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Foundation, 2010)。

低風險－ 可容忍的困擾程度 

中等風險 － 嚴重影響生活 

高風險 － 可能對自己和他人造成嚴重的傷害，如自殺、暴力行為等

 

   

      精神健康問題乃根據困擾的程度分成多個不同風險水平 (Lee ,  2009 ) :

      

       精神健康問題可分為不同的複雜程度，當中包括只是適應反應的低複雜性，及至具有並

存疾病和家族病史的高複雜性。

      

處理原則 

低複雜性－如屬適應問題，通常在家人、家庭醫生和社區的支援下，可在數星期或數

月內痊癒，而毋須任何正規治療。 

中等複雜性－精神健康問題如抑鬱症、恐懼症等，沒有治療的情況下，痊癒一般十分緩

慢。一般需要心理和藥物治療，成效顯著。 

高複雜性－長時間抑鬱、心情惡劣、並存疾病、多於一位家族成員出現精神問題、家

庭暴力、重覆性自我傷害等行為。

第
一
部
份

駐
校
醫
療
護
理

3.精神及行為問題 

精神健康問題風險水平、複雜程度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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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水平/問題複雜性 低複雜性 中等複雜性 高複雜性

低風險 1, 3 或 2

2,4 或 1,4

2,4 或 1,4

2,4 

5, 4, 2 5, 4, 2 5, 4, 2

5, 4, 2

5, 4, 2

中等風險

高風險

*粗體字代表共同照顧；斜體字代表支援服務。

 

   

      學校醫護人員應與家庭醫生評估社區輔導員資源是否足夠、家庭醫生在精神健康方面

的訓練水平，以及個案的風險和複雜性，從而決定是否需要轉介學生至精神科醫生。

操作 (Action)： 
學校醫護人員根據風險水平及複雜程度建議學生、家長如何尋找協助 (表一)：

凡屬高風險或高複雜性者，就須轉介至精神科專家，並須與已接受輔導訓練和精神問題

處理訓練的家庭醫生共同配合和照顧。

至於屬低風險和低複雜性者，由已接受輔導訓練和精神問題基本處理訓練的家庭醫生負

責，再由輔導員作支援；或由這些已接受全面訓練的家庭醫生在社區裡處理精神問題的

個案。 

至於低風險和中等複雜性者，或低複雜性及中等風險者，可由已接受輔導訓練和精神問

題處理訓練的家庭醫生負責，再由專職輔導員作支援；又或由這些已受全面訓練的家庭

醫生，與專職輔導員一起治理。

至於中等風險和複雜性者，就需要已受上述訓練的家庭醫生及專職輔導員共同合作。

1 - 已接受基本輔導訓練和具有基本心理社交問題處理技巧的家庭醫生 

2 - 已接受結構式輔導訓練和心理社交問題處理訓練的家庭醫生 

3 - 一般輔導員或已受訓的自助組織 

4 - 專職輔導員，如臨床心理學家或受特別訓練的社會工作者/輔導員 

5 - 精神健康專家

1

2

3

4

表一:按精神問題的風險和複雜性水平的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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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察覺到焦慮症的診斷特點？

DUMPS代表診斷孩童和青少年抑鬱症的五個標準(Car l s on ,  2000 )：

身體表徵：

症狀最少持續兩星期以上。 

個性/性格會因症狀持續越

久而逐漸改變，同時亦會增

加問題情緒，例如反抗、不

服從、性格內向或孤立等。

身體上的症狀:頭痛、

腹 痛 或 須 經 常 看 醫

生，有些更可能有生

長力的問題/症狀。

悲觀思想和自信較低已成為 

現今青少年的顯著特點，很

多患抑鬱症的兒童和青少年

的成績也會較差。

抑鬱症的主要特徵：憂鬱/ 

病態的思想，寫作和繪畫

或如出現自殺的念頭和行

為，所以學童早期的繪畫

作品和詩歌藝術絕對是應

該要留意的。

學校成績/表現或興

趣明顯下滑；注意力

方面會出現困難，不

能完成工作等。學生

成績退步或曠課是問

題情緒的先兆。

心血管系統 - 心悸﹑胸痛﹑昏倒﹑發紅﹑冒汗 

呼吸系統 - 呼吸短促﹑過度換氣 

消化系統 - 窒息﹑哽咽﹑口乾﹑噁心/嘔吐﹑腹瀉 

神經系統 - 頭暈﹑頭痛﹑發麻

肌骼 - 肌肉疼痛﹑肌肉繃緊﹑顫抖﹑靜不下來

第
一
部
份

駐
校
醫
療
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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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察覺到孩童和青少年抑鬱症的診斷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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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治理的基本原則 - 心理治療，包括:

3.1.1 教育策略

心理教育 (Psycho-education) 是指教育病人以恰當方式了解自己的問題，並向其

解釋問題。

動機式會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旨在找出應付問題的方法，第九部份的「

健康輔導」將列出相關貼士。

3.1.2 人際關係

家庭治療主要關注家庭中的利害關係，從而解決引致張力的元素，加強建立和諧

關係的技巧。

人際關係治療主要關注患者與生命中重要人物所產生的張力。 

敘事治療回顧 (Narrative therapy) 現有問題的演進和成因，找出解決問題的機遇

和威脅。

a.

b.

a.

b.

c.

3.1.3 認知行為治療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認知的部份主要針對患者的負面思想，協助其找出引致抑鬱的思想。這可重整患

者面對生命挑戰的態度。

行為部份建基於學習理論，以時間改變患者的行為。

結構式解難方法 (Structured problem solving) 有助病人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

治療者不會提供答案，只會協助病人找出其所面對的困難和症狀之間的關係，並

協助其找出解決方法，付諸實行。

a.

b.

c.

疲倦  

容易受到驚嚇 

煩躁

難以集中精神 

便秘或腹瀉 

小便頻密 

難以入睡或難以熟睡

感覺消沉

緊張不安

持久性焦慮症的身體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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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藥物治療

    最理想的方法為先嘗試心理治療，如在四至六星期內情況未有改善，才考慮藥物治療

(NICE, 2005)。除了處方抑鬱藥外，還可配合心理治療，而患有輕微抑鬱症的青少年則

毋須使用此方法(NICE,2005)。氟西汀(Fluoxetine)是經常處方予青少年的其中一種藥物

(Rowe, 2004)；根據英國的指引，西酞普蘭 (citalopram)和舍曲林(sertraline) 為二線藥

物。起始的劑量應較低，然後逐漸增加份量，直至達致理想的治療水平。

     現時在治理哮喘方面設有指引，如GINA(2009)。大部份學生的哮喘問題均由其家庭

醫生診治。學校醫護人員主要負責病人的自我管理和支持病人，這可配合主診醫生的工

作，同時彌補服務的不足。尤其是傳統指標以外的臨床成效，而這些成效往往可決定控

制哮喘的穩定性。

操作 (Action)：學校醫護人員應確保除了傳統的臨床指標外，臨床成效包括：

1  病人和家人均了解疾病；

2  病人和家人對疾病的治理抱正面的態度；

3  不單只是按指示服藥，還遵照醫生的其他指示；

4  奉行健康的生活模式，避免病情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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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關注學生的病情外，也需關注家長的憂慮(Lai et al, 2005)，才可以讓學生有效控制病

情。此外，慢性疾病的成效評估，如哮喘，還應包括病人的生活質素(Lee 2006)。

      

操作 (Action)： 學校醫護人員處理哮喘病症時,衡量成效的指標應包括：

操作 (Action)： 學校醫護人員可用以下問題了解疾病對家人的影響

1  日常運動量與患者之年齡及性別相乎；

2  遵守規定服藥量的難處；

3  病人及其家人對使用吸入器的態度；

4  病人及其家人為避免接觸過敏原所採取的行動。

過去一星期，你是否經常因為孩子咳嗽、發出氣喘聲或難以呼吸而感到無助或害怕？ 

過去一星期，你的家庭是否經常因孩子的哮喘病而需要改變原定計劃？

過去一星期，你是否經常為了孩子因哮喘病而煩躁，感到灰心或失去耐性？

過去一星期，你孩子的哮喘病是否經常影響到你的工作或家務？

過去一星期，你是否經常因為孩子咳嗽、發出氣喘聲或表現得難以呼吸而感到低落？

過去一星期，你是否經常因為孩子的哮喘病而失眠？

過去一星期，你是否經常因為孩子的哮喘病影響到家庭關係而感到煩擾? 

過去一星期，你是否經常因為孩子的哮喘病而在夜半驚醒？

過去一星期，你是否經常因為孩子患有哮喘病而感到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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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星期，你為了孩子在日常活動中的表現感到有多緊張或關心？

過去一星期，你有多緊張或關心孩子進食的藥量及藥物的副作用？

過去一星期，你有多緊張或擔心你會過度保護你的孩子？ 

過去一星期，你有多緊張或擔心你的孩子能否過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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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複雜性

操作 (Action)：  協助患有慢性病學生遵照醫生建議

      協助學生依照醫生建議處理慢性病是學校醫護人員的重要角色，令青少年遵醫囑是極高

難度。

青少年早熟對性和生殖健康推行的挑戰 

單獨會面，不帶批判性，多使用開放式問題

避免令其覺得沒有遵醫囑就是「犯錯」 

了解其對疾病的認識、態度和治療期望 

討論潛在的障礙，共同尋找合適的提醒方法 

推動家人、可信的朋輩、重要的成年人和學校支持

      在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女性月經初潮的年齡均見提早，在已發展國家中，月經

初潮的平均年齡為12至13歲(Parent et al, 2003;Juul et al, 2006)。這預表生殖系統已

見成熟，而性方面的成熟度比適婚和任家長等角色，早了十年(Patton and Viner, 2007)。

在青少年中期開始，年青人對異性已產生興趣(McIntosh  et  al, 2003)。發育和性方面

過於早熟，可能更早出現親密的性接觸。過早出現性行為也是健康服務所面對的難題之

一，現今兒童健康服務並不包含性和生殖健康等服務，而成年人的性健康服務亦似乎不

太合適青少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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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青少年遵醫囑的實用貼士：

   根據香港的調查數據，青少年一般未能正確使用避孕套，如避孕套和荷爾蒙避孕丸等 

(Lee et al, 2004)。然而在英國，青少年初期首次性行為使用避孕方法的比率為75%，

而青少年中期使用比率則為85%，可見比率較高，而他們在最後一次性行為均使用有效

的避孕方法(Tripp and Vincer, 2005)。

四. 青春期



22

操作 (Action)：學校醫護人員如何促進性和生殖健康

      因此，學校醫護人員將面對這項難題，要作好準備向青少年提供性健康方面的建議。他們

可彌補現有服務的不足，避免青少年進行沒有計劃和不安全性行為。以下為一些指引，醫護人

員可向16歲以下青少年提供避孕建議：

基層醫療如何推廣青少年使用避孕方法？ 

      學校醫護人員關顧學生的性健康時，必須顧及校本計劃和考慮。他們須了解學校的文化

背景、學生的需要以及其他適用的服務。最理想的方法，就是由醫護人員按最近的實證資

料和學校背景，與學校和家長達成共識，訂立校本策略。

      按澳門現時情況、架構和可用的設施下，學校醫護人員應監督患病學生服食主診醫生處

方的藥物，觀察有否任何副作用，然後告知主診醫生作進一步行動。

1   青少年明白建議，包括在道德、社會和情感上的顯示 

2   不可游說他們告知家長，或讓其醫生告知家長

3   他們現正進行不安全性行為，或很可能進行不安全性行為 

4   除非獲取建議，否則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會轉壞 

5   有需要在未得到家長同意下，向青少年提供避孕建議對他們是急需的

 

1   容易得到避孕配套

2   在候診區張貼性教育資料，讓青少年閱讀 

3   張貼海報，鼓勵青少年向家庭醫生查詢進一步資料 

4   建議緊急避孕法，皆因很多青少年(少於半數)並不知道72小時的事

5   避孕方法應是可接受、可負擔和適合青少年使用 

後避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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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六. 處理緊急醫療事件

      學校醫護人員將接受基本和高級急救訓練，以便需要時在學校進行急救。此外，他們亦應為

各種不同情況提供治理，包括急性哮喘發作、癲癇發作、過敏反應如過敏性休克、處理傷口，以

及各種出血情況如流鼻血等。應訂立以校為本的指引， 並提供恰當的訓練。

     學校醫護人員應協助學校處理各種公共衞生危機，如學校爆發傳染病、流行病(如感冒)盛

行的管理等。醫護人員將組織和統籌有關個案的呈報，協助疾病控制中心進行調查、監察和

控制，並執行程序控制爆發的情況。

       以下為 Robert 的七個危機介入步驟，學校醫護人員可加以參考（圖一）。

已受訓的學校醫生應在學生送院前，為其進行緊急的醫療救治，以免延誤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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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處理健康危機

六. 處理緊急醫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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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闡述學校健康架構，以減低流感在校廣泛傳播。學校醫護人員亦須與其他專業人

員緊密合作，處理其他健康危機事件，如情緒危機、喪親、自殺、暴力和欺凌、虐待個案(

身體、情緒和性方面)、濫用藥物、青少年懷孕等問題。附件五列舉例子，指出健康學校架

構如何協助學校管理和預防濫藥的情況(Lee,2009)。應給予工作指引和恰當訓練。

 

   

    學校醫護人員可參考《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引》第三部份(2)的第4.5 節：建立完

善的學生健康記錄(Lee, 2002)。

手冊內容
制定和實踐行動計劃

處理情感 (包括用心聆聽和予以認同)

找出主要問題 (包括最後一擊或突然出現的危機)

建立信任,迅速建立良好關係

計劃和進行危機評估 (包括致命性/殺傷力評估)

尋找另類可行方法

解決危機

圖一：Robert 七個危機介入步驟

八.制定和保存完整的學生健康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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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記錄所有新入學學生的健康狀況，包括現有健康問題、過往病歷、免疫接種記錄、

過敏、家族病史、用藥、家庭醫生聯絡方法、過往醫療記錄 (如 適用)、成長里程碑、家

庭背景 (家系圖和家庭成員關係)、相關社交記錄、生活模式如運動、飲食習慣等。

獲取學生的基本資料，如身高體重、視力(視覺敏銳度、色盲)、聽力、脊柱側彎症、體

格，並以合適的量度工具了解其情感狀況；此外還包括血壓、肺功能等。必需量度、記

錄和分析所有入學時的檢查數據和定期身體檢查(請參考健康檢查部份)數據，以便需要

時作進一步行動。

應通知家長和/或學生有關量度結果，指出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情況許可，至少每年量度和記錄學生書包體重一次，然後作出跟進。

制定和保存合適的制度，以便記錄學生的個人健康資料，同時顧及機密性和可使用度。

你最想談及哪些轉變？

你有沒有發覺...？

      學校醫護人員針對多個健康問題提供輔導服務，包括健康檢查結果、青春期適應(包括性

疑難、情緒等)、蓄意或非蓄意的傷害、戒煙和戒酒等。醫護人員須與其他醫護人員合作，提

供輔導服務。然而，醫護人員仍是學生接觸醫療服務的據點。動機式會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有助鼓勵學生改變健康行為(Rollnick et al, 2010)，而當中更設有十個問題，

讓醫護人員協助學生踏出第一步。可在此範疇提供更多訓練，鼓勵學生實踐健康的行為。

1

2

1

2

3

4

5

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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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對於你來說有多重要？

你有多自信自己能改變？ 

你認為......的好處是什麼？

你認為......的壞處是什麼？

你認為什麼最合理？ 

如你......情況有何不同？ 

你可如何改變......？ 

現在情況如何？

健康教育計劃和醫療計劃。醫護人員可參考《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引》第四部份的

第四點：校風/人際關係(Lee, 2002)。

    學校醫護人員須確保醫療室的設施符合標準，能滿足學生的健康需要。專員應檢查和審

核學校不同位置的急救設施是否完備，並負責統籌訓練，為特定數目的學校員工提供訓練，

以便提供急救服務。學校醫護人員可參考《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引》第三部份(2)

的第3.3及3.4節:學校健康服務之醫療室參考；以及第三部份(2)的第5節:在校提供急救服務 

(Lee, 2002)。

 

   

     如學生需要其他醫療機構/人員的協助，學校醫護人員就是主要的聯繫人。專員將繼續跟

進和監察進展，協助學生健康快樂地學習。

 學校醫護人員可考慮與社區家庭醫生合作，按李大拔教授等編著的文獻(Lee e t  

a l ,  2004 )  在學校設立診所。

1

2

3

4

5

6

7

8

操作 (Action)：提供個人化的健康教育計劃給特殊需要的學生

經健康檢查/教師/家長/其他醫護人員斷定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醫護人員將提供個人化的

十. 與其他醫療機構/人員作統籌

十一. 醫療室和急救設施

十二. 校本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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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成長狀況

2. 評估心理社交健康

  根據國家/當地政府的法定要求，學生是需要接受健康檢查的。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

(Royal Australian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的預防疾病指引，以及美國醫學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青少年預防疾病服務指引均為優質的參考指引

(RACGP,2005,AMA,1997)。在定期檢查中，必需包括生理及心理社交健康。

Zuckerbrotetal(2007)所制定的指引，也是在基層醫療評估青少年抑鬱症的理想指引。

      附件六列出 Guidelines of Adolescent Preventive Services (GAPS) 的22項建議。

     附件七按RACGP指引，訂立了一套評估時間表(RACGP, 2005)。如某些建議不屬

恆常檢查涵蓋的範圍，醫護人員可決定這些範疇是否適合該校學生的情況。

  

1   身高

2   體重

3   不同年齡和性別的身體質量指數

4   腰圍

5   青春期發展

6   性發展

1   找出情緒和行為問題 (壓力、憂慮、抑鬱、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有關焦慮和抑鬱症的診

疾病預防及健康推廣

斷特點，可參考本手冊第一部份的3c環節；至於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和其他行為問題，

可參考本手冊第三部份的第一節以及香港健康促進及教育協會的文獻 (HEP,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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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辨別潛在的生理、情緒或性虐個案，作出轉介。

3   辨別情緒有問題的學生 (Box 1)。

4   辨別具有家庭危機的學生 (Box 2)。

Box 1. PLOTS 和 SPACE 評估兒童精神健康問題

訂立了一套簡單的家長會談模式，讓學校醫護人員可按PLOTS和 SPACE兩種
方法，向家長了解兒童的精神健康問題，以便及早診治、讓家長參與，並提供
初部的治理框架 (Luk et al,1999)。學校醫護人員也可使用PLOTS和SPACE
在校評估兒童是否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然後作進一步的跟進。

P － usual PATTERN of the problem (is this the usual pattern?) 
L － the LENGTH of the problem 
O － any OTHER problems 
T － any previous TRAUMATIC experiences
S － any recent STRESSES/changes

P － 問題的一般模式 (PATTERN) (這屬於一般模式嗎?) 
L － 問題的持續性 (LENGTH) 
O － 有否其他 (OTHER) 問題 
T － 過往有否傷痛 (TRAUMATIC) 的經歷
S － 最近有沒有壓力(STRESSES)/改變 
S － SCHOOL aspects such as performance, reading, bullying, attendance 
P － PHYSIOLOGICAL symptoms such as sleep problems, toilet 

 
C － CONDUCT problems
E － EMOTIONAL problems 
S － SOCIAL aspects such as relationships with friends, activities 

S － 學校 (SCHOOL) 的範疇，包括成績、閱讀、欺凌、出席等 
P － 生理 (PHYSIOLOGICAL) 症狀如睡眠問題、如廁習慣、飲食、出

A － 注意力 (ATTENTIONAL) 和衝動控制的問題 
C － 行為 (CONDUCT) 問題
E － 情感(EMOTIONAL)問題 
S － 社交(SOCIAL)問題如與朋友的關係、活動和溝通等

汗、心悸 

habits, eating, sweating, palpitation A － ATTENTIONAL and 
impulse control problems 

and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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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簡學校醫護人員學生評估之工作

    學校的學生人數眾多，醫護人員難以全面評估所有學生。如醫護人員可擔當以下兩個健康

評估的重任，就較符合成本效益：

(1) 在健康中心評估學生狀況後，監察一些結果不正常的學生，了解這些學生是否已獲跟進及/     

(2) 額外評估一些健康中心未能涵蓋的範疇，這將是良好的預防方法。

      學校醫護人員可訂立一套健康問卷，找出潛在高危的學生，以便作進一步評估。曾接受基

層醫療培訓的學校醫療人員考慮作進一步的檢查項目，包括多種化驗。

或學生是否已作出行動，改善自己的情況。 

Box 2. 家庭危機的風險因素：

1   更新免疫狀況，恰當地存檔；

2   如家長和學生不完全明白在各人生階段接受免疫接種的意義，醫護人員就應提供更多資訊

1.  

2.
3.   家長的社會問題，如犯罪、酗酒、精神病態 
4.   虐待 
5.   貧窮
6.   家長之間的衝突 
7.   不一致、不清晰或過份嚴苛的教導 
8.   敵對的關係 
9.   未能滿足發展中的需要 
10. 喪親或喪友 （包括朋友或友誼）

家長離異的首年，孩童出現精神問題的比率可高達 80%
家庭破碎（孩童可能參照家長的破裂關係和不理想的溝通方法）。在

母體精神健康問題，尤其是發展的重要階段，如生產後首數星期的適應 

29

加深他們的了解，讓他們知悉免疫接種的時間表。此外，亦應安排充足的時間，加以解釋

和回答問題，包括一些副作用和禁忌症等；

第
二
部
份

疾
病
預
防
及
健
康
推
廣

二. 免疫接種



運動和體格輔導

a. 每天至少60分鐘（及至數小時）的中度至劇烈運動 

b. 每天使用電子媒體玩樂 (如使用電腦、看電視、上網等) 的時間不多於兩小時

營養和飲食輔導

a. 享用多種營養食物 

b. 多吃蔬果和豆類食物 

c. 穀物（包括麵包、飯、意大利麵和粉麵等，以全麥最為理想）

d. 瘦肉、魚、家禽及/或其他選擇 

e. 奶類、乳酪、芝士及/或其他選擇 

f. 水為主要的飲料 

g. 低鹽食物 

h. 攝取較少的脂肪，全脂攝取適中 

i. 攝取適當份量的糖份和帶糖食物 

j. 口腔衞生

家長須同意學生接受免疫接種（遺漏及/或未來的免疫接種）；

建議遺漏接種的學生重新安排疫苗注射的時間；

評估學生是否適合免疫接種，為接種後一般出現的輕微不適提供自我照顧的建議；

在場管理免疫接種後的副作用；

找出須特別安排免疫接種的風險群組；

如學生、家長和學校需要新型免疫接種的進一步資料，醫護人員可按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引

和最新的實證提供建議，如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疫苗（預防子宮頸癌）、H1N1或其他未經

計劃的免疫接種項目如水痘。

    學校醫護人員應在學校健康教育方面擔任顧問和資源者的角色(Bradley, 1997)，並與其

他負責學校健康計劃的人士通力合作，設立預防計劃，涵蓋下列各範疇和隨時出現的重大健

康問題 (AMA,1997;RACGP,2005)。

三. 預防服務

1

2

3

4

5

6

7

8

1. 孩童特定建議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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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受傷及安全輔導

     

其指導下，納入課程和活動當中。香港兒童安全促進會訂立的安健學校計劃的教授和學

習導引，均為理想的參考書籍(CIPRA, 2003)。

以下為小學生按其年齡應有一定理解的安全事項：

a.

b.

c. 

d.

e. 

f. 

g. 

h. 

i. 

j. 

k. 

預防欺凌和暴力

     

定義

     兒童欺凌一般是指蓄意、重覆性的傷害，包括行動、言語或其他行為，如改花名、

威嚇及/或被一位或多位兒童排斥。此等行動並非由受害者引致的，而要界定為欺凌，

欺凌者和受傷者在實際或認定的權力上均存在不平等的狀況。

預防傳染病

     

      要預防傳染病，就要先認識傳染病。如在健康推廣學校的框架下建立預防傳染病的

健康素養，就更有效和持久。附件八闡述這如何實踐 (Lee, 2010) 以及學校醫護人員

如何推進整個過程。

能辨別危險狀況 

知道緊急求助電話號碼是999以及如何正確使用 

行人安全

防火安全 

水道安全 

藥物安全和辨別毒藥 

電力安全 

單車安全 

運動和休閒活動時的安全 

基本燙傷急救 

哽塞的基本急救

3

5

4 

31

學校醫護人員應查核學校正規課程和課外活動有否涵蓋上述範疇，如沒有，就應在



透過學生和員工問卷，評估學校欺凌問題的認知程度和範圍。 

密切留意學生在學校操場、課程、走廊、休息室、小食部或其他可能出現欺凌事件的地方。 

於全校早會宣揚訊息，為教師/員工提供訓練，加強意識，對這種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要接納和聆聽家長呈報欺凌事件；建立程序，迅速調查和解決事件以防延長欺凌事件的時間。 

訂立策略，奬勵正面和包融的學生。 

訂立增強自尊的全校或班級活動，發掘學生的專長、興趣和能力，加強學生之間的了解。

a.

b.

c.

d.

e.

f.

 

學校醫護人員亦須協助學校找出潛在的虐兒個案。圖二表達如何發現潛在的虐待個案，以

便作進一步跟進和介入 (Box3)。

操作 (Action)： 學校醫護人員的責任就是建議校方採取預防欺凌和暴力行為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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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如青少年在具有保護元素和著重青少年發展的社會環境中成長，就可改善健康和減少

風險行為(Resnick,2000)。在青少年發展方面投放資源，可改善其短期和長遠的健康狀況

(Resnick,2005; Lonczak et al, 2002)。學校醫護人員須透過不同方式鼓勵青少年的參與，

促進其健康發展(Beaninger et al, 2007)。

虐待兒童

極度恐懼 害怕回家

犯罪

無故缺課

行為及學業
表現的轉變

無法解釋
的痛楚 不適當的衣著

以遮擋傷口
朋輩關係不佳

嚴重的攻擊性、

敵對情緒、孤僻

或情緒低落
身體上有
多處瘀傷

1. 分享真實個案和發人深省的故事 

2. 探訪警署、高等法院、懲教署、監獄等 

3. 提供外展或紀律訓練

4. 志願工作 

5. 到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家中探訪,多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

圖二:潛在的虐兒個案

Box 3. 校本預防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建議 

青少年身心促健康發展 

2. 青少年

第
二
部
份

疾
病
預
防
及
健
康
推
廣

33

Box 2. 家庭危機的風險因素：



操作 (Action)： 學校醫護人員協助青少年健康發展

社區活動旨在讓青少年獲取新技巧和新機遇，並用以幫助或服務他人  

在參加各項活動後，給予機會作反思及分享所得的經驗

以參與服務方式學習 

與同年齡組別的活動，或與較年幼或較年長組別的活動 (指導年幼學生或為長者作出支援)

1

2

3

4

促進父母對子女健康需要的回應能力

請參考附件四的第四項建議。 

促進青春期的適應

請參考第一部份第四節的「青春期」。 

安全問題及預防受傷

舉行教育活動以增加安全工具的使用，以及推行家長教育減低家居意外等，均有助改變

行為，減低受傷的危機 (Towner and Ward,1998)。受傷數據更有助按當地情況推動預防

受傷的意識(Towner et al, 1998)。學校醫護人員可參考《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

引》第二部份(學校健康服務)的第五節(學校急救服務)附件，當中談及員工和學生受傷記

錄，相關詳細的受傷記錄可有助策劃預防受傷的計劃(Lee, 2002)。

促進強健體魄 

推廣健康的飲食習慣，防止飲食失調及癡肥

請參考附件三有關體重管理的方法。 

促進心理性交發展的適應，防止性行為引致的負面健康情況

文獻指出，課程為本的教育計劃對青少年的危險性行為帶正面影響，當中並找出有效計劃

的17個共通特點 (表二) (Kirby et al, 2006)。一些廣義的計劃如預防性病或懷孕，比單單

講述一種生殖健康問題(如愛滋病)較能減少危險性行為的機會(Dehne and Riedner, 2005)。

有關性健康的資訊，請參考第一部份的第四節；有關16歲以下青少年的避孕建議，請參考

附件九。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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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有效性教育計劃的特點 (Kirby et al, 2006)

 

讓不同背景的人士參與其中，包括理論、研究和性教育等。 

訂立特殊的健康目標，辨別影響這些目標的行為，繼而找出影響這些行為

的風險和保護因素，還有針對這些因素的活動。 

評估目標群體的相關需要和優勢。 

訂立的活動必需符合社區價值和可用資源(如員工技巧、時間、空間、供

應等)。 

為課程活動進行實驗測試。

 

為參加的青少年營造安全的社交環境。 

至少集中討論三個健康目標中的其中一個--預防愛滋病、其他性病及/或意

外懷孕。 

專注討論導致這些問題的性行為(如避免發生性行為、使用避孕套)；清晰

交代這些行為；指出引致這些行為的處境，以及如何避免。 

針對影響這些行為的心理社交風險和保護因素(如知識、認知的危機、態

度、認知的規範、自我效能)。 

以多種不同活動，改變每一個風險和保護因素。 

以合適的教學方法，主動邀請青少年參與，協助他們以個人處境解讀資訊。  

活動應符合青少年的文化、發展水平和過往的性經驗。 

以邏輯方法解讀題目。

選取合適個性的教育人員，為課程的執行提供訓練。 

確保獲取合適機構最低限度的支持 (如衞生局、學校議會、社區組織)。 

如需要，運用推廣招攬青少年參與，減少他們參與的障礙。 

所有課程活動必須著重誠信。

課程發展

1. 

2. 

3. 

4.

5. 

課程內容

1. 

2. 

3. 

4. 

5. 

6. 

7. 

8. 

課程執行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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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需要建立一個抗毒環境，訂立一套健康政策推廣抗毒和反酗酒 

學校所建立的校風，必須帶出濫藥和酗酒都是有違社會道德的行為，

以對抗流行的說法 

健康政策中，必須奬勵良好的行為典範，而對濫藥和酗酒等行為採取

零容忍的態度

1.

2.

3.

學校提供機會讓青少年見多識廣，營造正面健康的青少年文化

學校醫護人員須尋找與慢性病康復和濫藥的相關服務，讓青少年視野

更廣。

1.

2.

(1) 避免跟風受社交群體的影響和控制 (Box 4)

(2) 提供機會令青少年建立個人促健康文化 (Box 5)

2.1 預防高血壓

請參考附件六的第十一項建議。

2.2 預防高血脂症

請參考附件六的第十二項建議。

2.3 防止使用煙草產品

附件十指出家庭醫生在學生戒煙方面最低限度的介入方式(Zwar, 2008)。學校、醫

護人員可使用此策略，加以運用於學校的環境中。

濫用藥物背後原因

在文獻評讀中可找出四個主要推動青少年濫藥的元素：跟風、個性化、逃避困擾、

自我管理和控制 (Toumbourou, 2005)。Boxes 4-7列出學校醫護人員如何採取行

動預防學生濫用藥物

2.4 防止使用及濫用酒精及其他藥物

Box 4

Bo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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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醫護人員應指導學校改善家庭及學校生活，促進孩童和青少年的健康

發展。

嘗試辨識具潛在風險的學生，如出現發展困難症狀的學生，了解他們的家

庭背景，找出風險因素，從而訂立介入方法。

學校醫護人員應學生強調自我管理和自我照顧一般的疾病，讓他們明白當中

的解難技巧，以及在其他措施皆不奏效時，指出使用藥物的基本概念。

1.

2.

操作 (Action): 學校醫護人員介入方法

學校醫護人員應留意早在出生前(母體懷孕時接觸酒精和藥物)及至孩 童發展所面對的

困難，都會產生逃避困擾的問題(Ferguson et al, 1995)。研究指出，如長時間出現某

幾種風險因素，就很有可能出現發展問題 (Toumbourou et al, 2007; Newcomb and 

Felix-Ortiz, 1992; Bry et al, 1982)(Box 6)

(3)

學校醫護人員應改變學生及家長自我管理和控制隱含的意思，避免由於藥物的發展，

演變為對藥物的過度依賴(Toumbourou, 2005) (Box 7)

(4)

Box 6

Box 7

學校醫護人員可運用簡單的動機式介入方法，及早發現學生的濫藥問題本手冊第一

部份第九節有關健康輔導的內容，指出動機式會談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的

幾個基本貼士。

1

參考附件十有關戒煙、濫藥和酗酒的最低限度介入方法。事實上，使用減低傷害 

(Harm reduction) 的策略是較為奏效的，這代表減少濫藥和酗酒的傷害，而未必減

少劑量。一些旨在減少傷害的計劃，在鼓勵青少年使用適中和傷害較少的模式方面

較成功(McBride et al, 20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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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傷害是自殺念頭的最佳表徵(Lee et al, 2009b)，大部份青少年的自我傷害

情況都屬輕微損傷，毋須求診(Hawton and James, 2009)，因此學校醫護人員在

促進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方面舉足輕重，可避免他們自我傷害及進一步的自殘行動。

醫護人員應先了解他們的背後原因、引致自我傷害的事件、重覆性傷害的相關因

素、傷害的特點是否預表較強的自殺動機(Box 8)，從而評估青少年的自我傷害

行為，訂立對策(Hawton and James, 2007)(Box 9)。

 

1. 尋死 

2. 想逃避煩惱 

3. 想改變他人的行為 

4. 想逃避現實

5. 想向他人表達絕望 

6. 想向他人報復或令他們感內疚

7. 盼望從壓抑中獲得釋放

8. 想求助

預防自我傷害

請參考第一部份3a有關抑鬱症的進一步資料。

2.5 預防嚴重或反覆性的抑鬱症及自殺念頭

Box 8. 自我傷害的潛在成因及相關因素

學校醫護人員可使用 Rutgers Alcohol Problem Index (RAPI)作為評估酗酒問題的

方法(White and Laboouvie,1989)。RAPI包括一系列評估問題引致的多種結果，

包括醉酒、認知能力受損、人際衝突，但只加強對成年人的診斷，卻未有針對青少

年的特殊問題。(附件十一)

3

自我傷害的潛在成因：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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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9. 評估及治理自我傷害的青少年

 

1. 家庭難題
2. 工作或學校的問題 
3. 不同關係的問題 (兄弟姐妹、父母、伴侶、朋輩) 
4. 身體欠佳 
5. 抑鬱 
6. 欺凌 
7. 自尊心低落 
8. 濫用藥物 
9. 性問題 
10. 人際關係的危機 （失去家庭中的親密成員或親密朋友） 
11. 學校表現欠佳
 

1. 曾自我傷害 
2. 個性問題 
3. 抑鬱 
4. 濫用藥物或酗酒 
5. 長期的心理社交及行為問題 
6. 與家人關係的問題 
7. 被孤立 
8. 學校表現欠佳

1. 單獨進行 
2. 為傷害行為計時 
3. 避免被發現 
4. 在周詳考慮下預備實行 
5. 留下紙條或訊息

 

1. 自我傷害的相關因素 
2. 嘗試自殺的程度 
3. 同時發生的事件 

引致自我傷害的問題：

重覆自我傷害的相關因素：

自我傷害引致較強自殺意欲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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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預防身體、性和精神虐待

2.7 預防學習問題

       圖二指出孩童虐待個案，也可能是潛在青少年虐待個案的提示。學校醫護人員

應與教師緊密合作，及早找出虐待過案，恰當地進行介入。

2.8 預防傳染病

      附件八闡述如何透過健康促進學校的框架，改善學校對傳染病的認識。

     學習障礙包括讀寫困難及其他的學習問題，包括閱讀、書寫、拼字、算術等問

題。透過課堂學習可辨別這些問題，從而轉介至教育心理學家作進一步評估和治

理。學校醫護人員的角色主要找出影響學校表現的各種情況，如聽力或視力問題、

神經性異常等)，以及找出影響學習的心理社交和環境因素，如家庭騷擾、朋輩關

係較差、經濟困難和文化差異等(Michaud and Fombonne,2005)。

 
4. 潛在的精神問題
5. 過往病歷或家族病史 
6. 潛在的精神問題或過往的精神病史
7. 可給予青少年的資源或支援
8. 重覆自我傷害的風險 
9. 對自我幫助的態度 
10. 家庭結構及關係 
11. 重覆發生的家庭事件 
12. 事件的情況
13. 家人的反應及對問題的處理

1. 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2. 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3. 治療現有的精神問題 
4. 濫用藥物的治療 
5. 處理憤怒或情緒失控的情況 
6. 家庭治療 （解決問題） 
7. 小組治療（解決問題、認知行為治療、處理成長及情緒問題）

對自我傷害的青少年的治理選擇 :

疾
病
預
防
及
健
康
推
廣

第
二
部
份

40



1. 突發心臟病

      運動可強身健體，但避免青少年出現突發性心臟病都是重要的元素。Drezner and 

Khan (2008) 指出多個與青少年運動員發生突發性心臟病的相關特點：

2. 心電圖檢查的作用

      歐洲篩檢草案建議所有參與運動的青少年應接受 12 導程心電圖檢查(Corrado et al, 

2005)，這份文件旨在按以下基礎，強調所有青少年在參加運動前進行檢查的原則：

青少年運動員(<35 歲) 患上的突發性心臟病都是由多種結構性心臟病所引致的，如

心肌病 (Cardiomyopathy) 等。 

潛在心臟病的警示症狀包括呼吸異常困難、昏厥、原因不明的抽搐，要即時停止運

動，以作進一步檢查。 

家族成員在50歲前死亡，死因不明，又或突然死亡，顯示可能存在家族遺傳的心臟

病。

1

2

3

12導程心電圖的成效已獲證實（加上病歷及身體檢查），可找出運動引致突然死亡

的常見疾病 - 心肌肥厚症，避免相關的死亡個案。

還可透過辨識異常的心電圖規律，找出其他致命的心臟病。

Sofi et al (2008) 根據以下基礎，建議在劇烈運動前進行心血管的檢查，包括靜態

心電圖和運動心電圖。

最常見的異常狀況為心室早期收縮及上心室早期收縮 (65%) ，女性發生率較高。

大部份不合資格參加者的靜態心電圖均屬正常。

最常見的靜態心電圖異常狀況，均可於運動員心臟出現。

大部份在運動心電圖發現心臟異常的情況，可顯示潛在致命的心律不正和冠心病。

隨著年齡增長，不合資格的風險越高；而三十歲以上出現異常運動心電圖結果的風

險亦隨之增加。

1

2

3

5

4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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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估學生參與運動的準備



    加拿大運動生理學協會訂立的運動準備程度問卷(Physical Activity Readiness Ques

學校醫護人員的責任是確保他們清楚明白所有問題 

如參與劇烈運動的學生在上述問題(包括家長代子女回答的問題)以及所有額外問題全

為「否」，他們須在學校醫護人員的見證下簽署  

學生應接受基本的評估，包括脈搏 (規律)、血壓、肺功能 (呼氣流速)、心臟和胸腔聽

診* 

至於參與大型劇烈運動的學生，則應考慮進行12導程靜態心電圖

如結果正常以及其他評估均屬正常，學生就可參加運動，並遵從此問卷的一般指引(表

三)  

如學生所有問題答案是否但有家族成員在50歲前不明確離世，靜態心電圖正常可考慮

進行運動心電圖測試 

如學生在上述任何問題回答「是」，或任何臨床評估或靜態心電圖呈陽性結果，就應

向醫生求診

 

*大部份評估可由學校醫護人員指導下進行，個別檢查如心臟和胸腔聽診及進一步評估，校

方可考慮聘用專家。心電圖可由專家分析。

1

2

3

4

5

6

7

操作 (Action): 

PAR-Q 作用

PAR-Q 作用

     學校醫護人員的主要責任，就是學生參加劇烈運動前所應接受的檢查程度，尤其是大

型運動比賽 (如國際性比賽)。當然全面的檢查是理想的，但這可能費時失事，影響參與過

程，因此要取得極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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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naire)將是理想的初部評估方式。此表格可於 http://www.csep.ca/English/view.asp?x=698

下載。此份問卷專為15至69歲的人士而設，而高年班學生可自行填寫表三，年幼學生可由

家長填寫。這些問題已涵蓋 Drezner and Khan (2008) 所提出的問題。



表三:加拿大運動生理學協會訂立的運動準備程度問卷 (2002)

 

1. 你的醫生曾否指出，你的心臟出現問題並只可以進行一些醫生建議的運動？ 

2. 你做運動時胸口感疼痛嗎？

3. 在過去一個月，沒有運動的時候有否感到胸口疼痛？ 

4. 曾否因為眩暈或失去知覺而失去平衡？

5. 你有沒有任何骨骼或關節的問題 (如背部、膝蓋或髋部)，以致轉換運動模  

6. 醫生是否正處方藥物治療你的血壓或心臟問題？ 

7. 你知否任何不能參與運動的其他原因？

 

1.家族成員在50歲前死亡，原因不明；或突然死亡。

1. 可開始進行多項運動 － 循序漸進是最安全和最容易的方法。 

2. 參加體格評估。 

3. 如感不適，待康復後才運動。 

4. 如懷孕，請先會見醫生才開始運動。

1. 告知醫生想參加的運動類型，聽從意見。

2. 慢慢開始，循序漸進。 

3. 只參加安全的運動。 

4. 找出何種計劃是安全的。

問卷以外的額外問題：

如你誠實回答後，發覺所有答案均為「否」:

如上述任何問題的答案為「是」，請建議你的學生告知醫生有關問題。

式後會令情況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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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內容

1  學校醫護人員應協助學校由傳統的健康教育模式，轉變為自我管理的教育

2  加強員工、學生和家長的能力，學習面對和解決問題

3  改善他們的自我效能，使他們更具信心處理不同的健康問題

4 

      早前已提及，學校醫護人員應在健康教育方面擔當顧問和資源者的角色，而不是負責

在校進行健康教育的教導工作(Bradley,1997)。雖然他們具有專業知識，並可以進行教導，

但學校的健康計劃必須由已受訓的教師或健康教育家進行管理、教授和評估。早前於第一

部份第九節提及由學校醫護人員進行的「一對一」健康教育，其實是一種「輔導」而不是

教導。

       表四為傳統健康教育模式和自我管理教育的比較 (Bodenheimer et al, 2002)。《香港

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引》第三部份闡述了如何加強個人的健康技能；第三部份的第二

節講述十個主要健康範疇，以減低風險行為，並促進自我管理和解難的技能 (圖三)。

      Box10列出提供特殊健康教育的方針。圖四為學校醫護人員與學校人員合作處理特殊

需要學生的流程。附件十二和附件十三指出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的症狀，以及

管理兩者的指引。

健康教育資源者

模式

學校醫護人員應協助學校建立合適的環境，讓這些學生在主診醫生的治療外加以支援

外,加以支援。

學校醫護人員在學校推行健康教育方面的角色

一 .  學校醫護人員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特殊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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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傳統健康教育模式和自我管理教育模式的比較

教授內容 疾病的資訊和相關技巧。 針對流行病問題的應對技巧。

如何闡述問題？ 問題反映未能充份控制疾

病。

經歷可能與特定疾病有關或

無關。

教育與疾病的關係 教育以每一種疾病為主,教

授該種疾病的資訊和相關技

巧。

教育提供與健康問題相關的

解難技巧。

教育背後的理論為何？ 疾病的知識帶來行為的轉變。 個人具有較大信心保護自己，

作出生命的改變 (自我效能)，

盡可能達致良好的健康成效，

及維持正常的生活。

目的為何？ 實行已教授的行為改變。 增強自我效能，加強應付技

巧，改善健康。

誰是教育者？ 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朋輩領袖或群 體

組別中的個體。

傳統健康教育模式 自我管理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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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全面的學校健康計劃（Le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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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 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家庭；教師、學校員工及同學提供特殊的健康教育

      隨著學生罹患慢性病的問題日益增加，在校需要照顧和治理的情況亦加劇，學生

和家長均須參加健康教育計劃，增加應付技巧。 

      孩童和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很少被認定為臨床問題，但對家庭、社會服務和教育界

則帶來一定的困難。如學生同時出現其他情況，如抑鬱症和濫藥，醫護人員就須介入

(Michaud and Fomboune, 2005)。青少年首次出現行為問題是難以了解成因的，但

突然出現新的行為問題，可能反映潛在的家庭問題、抑鬱或濫藥等情況。 

 

學校醫護人員會根據慢性照護模式(Wagner et al, 1996)，協助慢性病患學生及

其家人增強自我管理的技巧。 

教師、學校人員、同學等亦應接受特殊的教育，協助這些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同時

促進彼此照顧、同理心、避免標籤化和分化，並在危急情況下減少不必要的恐慌。

第一部份第三節最後部份將為學校醫護人員提供實用貼士，以助慢性病患學生更

有效遵從醫生的指示和治療。

－

－

當學生出現其他心理社交疾病時，學校醫護人員就應辨識其是否出現行為問題。

協助教師分辨具有行為障礙及紀律問題的學生，避免過度診斷和標籤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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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部評估 

(班級教師、個別科目教師或其他員工)

轉介至學校的相關員工 一般學習

一般學習

持續支援和跟進

轉介至校外的專業人

士

深入診斷

協助 (設施和服務)

任何進展?

懷疑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沒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沒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有

沒有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學校醫護人員在全校教育方面擔當特殊角色，除支援學生的特殊需要外，亦擔負起評估健

康教育需要、推廣學校健康教育，並為教師的健康問題提供專業意見。

圖四：協助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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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醫護人員將協助教師解讀和分析學校的健康數據，該數據可能反映區內學生的健康

狀況，從而有助決定學校健康教育和推廣計劃的優先範疇。這些計劃均納入正規課程和課外

活動。《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引》第三部份第三節(個人健康技能)闡述健康教育的

優先範疇；第四部份提供學校健康課程的發展藍圖 (Lee, 2002)。

      學校醫護人員可以透過與其他醫療機構、醫護人員、學術機構、社區組織、公共衞生人

員、社會服務機構、志願醫療機構等網絡，獲取最新的資訊和計劃，為健康教育教師提供健

康課題的資源。他們亦可擔任演講嘉賓，或尋找合適人員，講解特定的健康課題，有助加強

教師的健康推廣訊息。

      學校醫護人員應是健康課程策劃委員會、學生健康政策制定委員會的其中一員，代表學校

參與區內委員會有關健康推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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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評估學校健康教育的需要

三 .  為健康教育教師提供資料

四 .  推動學校健康教育



建立健康和安全的學校環境
－－健康和安全的學校環境包括實際環境、心理社交學習環境和健康推

廣的環境。學校醫護人員應與學校成員緊密合作，確保建立理想的環境。

      學校醫護人員根據政府的感染控制指引，協助學校加以實行，尤其是流感爆發方面的控制

措施。專員可參與學校在處理沙士期間的措施 (Lee et al, 2003)，以及世界衞生組織即將出版

的文獻，名為《加強學校、工作間和市內預防和應付流感爆發的警覺性》 (Enhancing resil-

iency in preparing and responding to influenza pandemic within school, workplace and 

municipalities)，協助學校和社區作好準備，在可能出現流感和傳染病爆發時作出恰當和迅速

的回應。

教育有關現存和新式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方法。 

協助學生和學校員工建立正確的行為，保持健康，預防傳染病。例如在用餐和如廁後必

須洗手，或被呼吸道分泌物沾污雙手後要洗手；不共用毛巾、用即棄紙巾、打噴嚏和咳

嗽時要掩蓋口和鼻、小心處理呼吸道分泌物，避免傳播細菌。

訓練學生和學校人員在校保持良好的衞生環境，如不隨地拋垃圾，這可減低疾病的傳播。

奉行均衡飲食、多攝取水份、多做運動、充足睡眠、舒緩壓力、戒煙、不喝酒和濫藥等，

有助增強人體免疫力。

如懷疑學生、教師或員工感染呼吸道疾病或其他傳染性疾病，就應建議他們及早求診，

並在家休息。

在校增加不同設施的適用度和透明度，鼓勵學生透徹了解和使用，有助預防和控制傳染病。 

推行家長教育，以助建立健康衞生的學校環境。

1

2

3

4

6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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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醫護人員必需採用正確的教育方法，才可加強傳染病控制的能力，當中包括：

一 .  感染控制



     在傳染病爆發期間，學校需要進行消毒的工作。消毒旨在清除病原，當中包括以焚燒、
煮沸、紫外光或其他化學方法，處理可能傳播疾病的排泄物和分泌物。學校可在傳染病爆
發期間進行以下消毒工作：

   請參考附件 2A 及 2B 有關沙士和 H1N1 期間的管理流程圖。

使用1比99的家用漂白水（一份漂白水混合99份清水）消毒傢具、地板和洗手間，30分

鐘後以清水清洗，然後抹乾。 

恰當地處理已使用的廁紙，已使用的廁紙必須立刻扔在有蓋垃圾桶裡；已使用的毛巾亦

須以1比99的家用漂白水浸洗30分鐘，然後以清水清洗。 

至於被嘔吐物、排泄物、分泌物或血液沾污的表面，應先將毛巾浸在1比49的家用漂白

水中30分鐘，然後清洗沾污的表面(抹拭後應棄置毛巾)。 

以1比49的家用漂白水消毒洗手間和坐廁，30分鐘後以清水清洗。

 

1

2

3

4

      檢視學校的衞生情況不應是學校醫護人員的單一責任，學校應遵從政府部門訂立的衞生

指引，而醫護人員則擔當顧問的角色，建議在校使用何種指引，以切合學生和員工的需要。

此外，專員亦應建議學校環境作適當調整，以符合社區和現有公共衞生措施的轉變。有關詳

情請參考《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引》第三部份第六節（學校環境）(Lee, 2002)。

      檢視學校供應食物的營養元素、食物安全性以及飲食環境也不應是學校醫護人員的單一責

任。學校應遵照政府部門的相關指引，而醫護人員則擔當顧問的角色，提出恰當建議以達致

學生的健康需要。醫護人員可與營養師商討某些學生的特殊營養需要；對於患急性疾病的學

生，學校醫護人員亦應向教師和家長提供飲食建議。有關詳情，請參考《香港健康學校獎勵

計劃實用指引》第三部份第六節(學校環境)。最近發表的一項諮詢報告名為《澳門學童的飲食

模式和營養評估》，當中列出多個建議重點，可作有用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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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衞生

三 .  飲食環境的健康和安全



     健康和安全的學校環境必須包括良好的校風，這可加強學生的社交和心理健康，主要特
點如下:

     由於這是學校的主要元素，這不應是醫護人員的單一責任。然而學校醫護人員卻應強化
良好校風，促進健康。《健康推廣學校》(Lee, 2002)有關校風主要元素如下: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四層策略 (圖五)，學校醫護人員可提供第二層精神健康教育支援；
並與其他專業人士合作第三層的心理社交介入方式；以及在學校的層面裡，支援專家進行第
四層的專業治療工作 (Wyn et al, 2000)。

建立彼此關心、互信和關愛的環境，不存在欺凌和暴力 

獎勵學習，避免懲罰 

加強合作而非競爭 

促進彼此支持和開放的溝通 

為眾人提供創新和平等的機會

 

針對學生和員工的需要

友好、關愛和互信的氣氛

協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有價值和互相尊重的環境

 

1

2

3

4

       學校醫護人員應與職業健康人員緊密合作確保為學生和員工提供合宜的人體工學措施。

學校醫生應為具有姿勢問題的學生和員工進行初部評估，提供合適的建議，並在需要時作轉

介。《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引》第二部份第六節(職業健康和安全)可作參考(Le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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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人體工效學

五 .  校風 /人際關係

1

2

3

4

5



圖五:世界衞生組織的四層全校策略

誰人參與 介入程度

營造環境,促進心理社交的健康

心理社交介入及問題

專業治療

精神健康教育:知識、態度和行為

全校參與

所有學生和教師

20-30%的學生

3-12%的學生

普及課程的一部份

需要在校額外支援的學生

需要額外精神健康介入的學生

全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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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內容

體重管理 

飲食和營養建議 

壓力管理 

運動和體能 

職業健康和安全 

個人問題的危機處理 

緩解衝突 

基本急救訓練 

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產前和產後教育 

準備退休

員工的健康推廣
－－學校醫護人員將與其他專家合作，為學校員工提
供健康推廣的服務，這可以是個人化的，也可以是員
工發展計劃的一種，讓他們獲取更佳的技巧，向學生
推廣健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為危急事件作準備

影響學生的常見慢性疾病

協助學生調整風險行為 

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1

2

3

4

應推廣以下的員工健康活動：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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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個人化的健康推廣活動

二 .  員工發展計劃



1

2

3

4

5

重點包括： 

學校應主動推廣職業健康的訊息，並應訂立職業健康政策。 

學校應透過不同渠道照顧員工的健康，包括定期健康檢查、及時免疫接種以及其他由勞工

署建議的健康活動。 

學校應設立機制，關顧員工在情感上的需要。 

學校應配合員工在社交上的需要。 

學校應建立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學校應為所有員工建立健康檔案，並保持機密。請參考《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實用指引》

第二部份 (學校健康服務) 第六節 (職業健康和安全) (Le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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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受

傷
情

況
，

了
解

事
件

經
過

，
從

而
得

知
學

生
在

當
時

和
隨

後
的

受
傷

程
度

。
校

方
可

按
渥

太
華

的
足

踝
評

估
原

則
 
(O

tt
a
w

a
 
A

n
k
le

 

R
u
le

s
)，

評
估

受
傷

學
生

的
情

況
（

圖
一

）
。

此
方

法
具

有
接

近
 

1
0
0
%

的
敏

感
度

，
可

減
低

不
必

要
的

 
X

 
光

檢
查

達
 

3
0
%

至
 

4
0
%

 
(B

a
c
h
m

a
n
n
 
e
t 

a
l,
 
2
0
0
3
)。

如
臨

床
檢

查
發

現
不

屬
骨

折
或

肌
腱

受
傷

，
要

主
要

觸
及

痛
楚

位
置

為
前

距
腓

韌
帶

及
跟

腓

韌
帶

上
外

踝
的

前
下

方
位

置
（

圖
二

）
，

就
很

有
可

能
屬

外
側

足
踝

扭
傷

。

附
件
一
：
急
性
足
踝
受
傷

1
  
受

傷
後

能
即

時
行

走
四

步
 

2
  
足

踝
 (
M

a
lle

o
lu

s
) 
後

方
邊

緣
或

足
踝

尖
（

四
點

）
局

部
觸

及
痛

楚
 

3
  
可

行
走

，
注

意
到

舟
骨

或
第

五
跖

骨
底

局
部

觸
及

痛
楚

 

4
  
評

估
具

高
度

敏
感

度
和

中
度

特
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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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g 

1 
 O

tta
w

a 
an

kl
e 

ru
le

s

•
A

部
位

骨
骼

觸
及

痛
楚

•
B

部
位

骨
骼

觸
及

痛
楚

•
受

傷
後

及
在

急
症

室
均

未
能

承
受

重
量

•
C

部
位

骨
骼

觸
及

痛
楚

•
D

部
位

骨
骼

觸
及

痛
楚

•
受

傷
後

及
在

急
症

室
均

未
能

承
受

重
量

如
足

踝
痛

楚
及

出
現

以
下

情
況

，
就

須
拍

攝
一

系

列
X

光
照

片
：

如
足

部
中

央
痛

楚
及

出
現

以
下

情
況

，
就

須
拍

攝

一
系

列
X

光
照

片
：

恰
當

記
錄

學
生

和
教

職
員

的
病

假
，

以
便

對
潛

在
的

流
感

爆
發

保
持

警
覺

如
過

多
學

生
因

流
感

缺
課

，
應

通
知

衞
生

當
局

跟
進

缺
席

者
的

情
況

，
以

及
了

解
他

們
的

診
斷

如
屬

流
感

個
案

，
都

應
按

衞
生

當
局

的
指

引
，

向
曾

親

密
接

觸
者

提
供

醫
療

建
議

在
症

狀
消

退
 4

8
 小

時
後

才
可

回
校

凡
曾

到
高

危
地

方
外

遊
而

出
現

發
熱

及
/或

嚴
重

疑

似
感

冒
症

狀
者

，
不

應
上

課
，

並
應

立
刻

求
診

凡
從

高
危

地
區

回
港

但
不

具
症

狀
者

，
應

密
切

監
察

，

了
解

有
否

感
冒

症
狀

，
並

應
每

天
量

度
和

記
錄

體
溫

，

以
及

留
意

有
否

呼
吸

道
症

狀
，

為
時

一
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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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
h
m

a
n
n
 L

M
 e

t 
a
l 
(2

0
0
3
).

 
A

c
c
u
ra

c
y 

o
f 

O
tt

a
w

a
 a

n
k
le

 r
u
le

s
 t

o
 e

x
c
lu

d
e
 f

ra
c
tu

re
s
 o

f 
th

e
 a

n
k
le

 a
n
d
 m

id
-

fo
o
t:

 s
ys

te
m

a
ti
c
 r

e
v
ie

w
. 

B
M

J
, 

3
2
6
: 

4
1
7
 

A
ro

n
e
n
 J

G
 a

n
d
 G

a
rr

ic
k
 J

G
 (
2
0
1
0
).

 
O

ff
ic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A
c
u
te

 
A

n
k
le

 
In

ju
ri
e
s
. 

M
e
d
ic

a
l 

P
ro

g
re

s
s
, 

3
7
(6

):
2
6
5
-2

7
0
.

圖
二
：
主
要
觸
及
痛
楚
位
置
為
前
距
腓
韌
帶
及
跟
腓
韌
帶
上
外
踝
的
前
下
方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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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e 

et
 a

l. J
ou

rn
al

 o
f E

pi
de

m
io

lo
gy

 a
nd

 C
om

m
un

ity
 H

ea
lth

 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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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須
回

家
休

息
和

求
診

學
校

須
跟

進
學

生
，

了
解

診
斷

諮
詢

當
局

作
進

一
步

行
動

* 學
校

應
：

- 
保

持
極

高
警

覺
 

- 
繼

續
評

估
學

生
的

最
新

情
況

 

- 
監

察
其

餘
學

生
有

否
出

現
沙

士
症

狀

- 
個

人
衞

生
建

議
，

如
打

噴
嚏

要
掩

蓋
口

鼻

- 
如

手
部

沾
染

分
泌

物
，

就
要

洗
手

- 
清

洗
被

呼
吸

道
分

泌
物

沾
污

的
表

面

保
持

警
覺

的
個

案
 

留
意

學
生

有
否

出
現

沙
士

#
的

相
關

症
狀

求
診

(a
) 

學
生

發
熱

 (
>

3
7
.2

 °
c
) 

及
/或

 

(b
) 
肚

瀉
或

頭
部

劇
痛

或
肌

肉
酸

痛

(c
) 
嚴

重
咳

嗽
或

呼
吸

困
難

診
斷

為
一

般
呼

吸
道

感
染

 

監
察

學
生

的
進

展
，

建
議

其

在
家

休
息

，
直

至
完

全
康

復

諮
詢

醫
院

管
理

局
的

建
議

和

行
動

查
詢

: 

(a
) 

(b
) 

(c
) 
 

(d
)

在
過

去
十

天
曾

到
高

危
地

區
@

 旅
遊

曾
到

醫
院

探
訪

，
尤

其
是

沙
士

個
案

，
或

探
訪

患
有

沙
士

的
鄰

居
 

在
過

去
十

天
曾

發
熱

 (
>

3
7
.2

 °
c
) 
及

/或

出
現

呼
吸

道
症

狀
，

加
上

其
他

沙
士

#
的

症
狀

向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和

本
地

醫
療

當
局

呈
報

是

確
診

沙
士

懷
疑

個
案

最
終

發
展

為
沙

士
個

案

否

是

是

否
但

有
輕

微
咳

嗽
和

呼
吸

道
症

狀
，

沒
有

發
熱

但
曾

接
觸

沙
士

*
在

香
港

，
如

學
校

發
現

沙
士

個
案

，
須

停
課

十
天

，
教

職
員

和
學

生
須

接
受

醫
學

監
察

。
學

校
亦

須
全

面
消

毒
。

#
 沙

士
患

者
除

了
出

現
發

熱
和

呼
吸

道
症

狀
外

，
也

可
能

出
現

頭
痛

、
肌

肉
僵

硬
、

食
慾

不
振

、
不

適
、

錯
亂

和
肚

瀉

附
件
 2
A
：
學
校
教
師
於
沙
士
期
間
的
管
理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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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須
回

家
休

息
和

求
診

學
校

須
跟

進
學

生
，

了
解

診
斷

諮
詢

當
局

作
進

一
步

行
動

* 學
校

應
：

- 
保

持
極

高
警

覺
 

- 
繼

續
評

估
學

生
的

最
新

情
況

 

- 
監

察
其

餘
學

生
有

否
出

現
症

狀

- 
個

人
衞

生
建

議
，

如
打

噴
嚏

要
掩

蓋
口

鼻

- 
如

手
部

沾
染

分
泌

物
，

就
要

洗
手

- 
清

洗
被

呼
吸

道
分

泌
物

沾
污

的
表

面

保
持

警
覺

的
個

案
 

留
意

學
生

有
否

出
現

相
關

的
症

狀

求
診

(a
) 
學

生
發

熱
及

/或
 

(b
) 
嚴

重
咳

嗽
或

呼
吸

困
難

(c
) 
頭

部
劇

痛
或

肌
肉

酸
痛

或
肚

瀉

診
斷

為
一

般
呼

吸
道

感
染

 

監
察

學
生

的
進

展
，

建
議

其

在
家

休
息

，
直

至
完

全
康

復

諮
詢

醫
院

管
理

局
的

建
議

和

行
動

查
詢

：

(a
) 

(b
) 

(c
) 
 

(d
) 

在
過

去
十

天
曾

到
高

危
地

區
@

 旅
遊

曾
到

醫
院

探
訪

，
尤

其
是

沙
士

個
案

，
或

探
訪

患
有

沙
士

的
鄰

居
 

在
過

去
十

天
曾

發
熱

 (
>

3
7
.2

 °
c
) 
及

/或

出
現

呼
吸

道
症

狀
，

加
上

其
他

沙
士

#
的

症
狀

向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和

本
地

醫
療

當
局

呈
報

是

確
診

個
案

懷
疑

個
案

最
終

發
展

為
確

診
個

案

否

是

是

否
但

有
輕

微
咳

嗽
和

呼
吸

道
症

狀
，

沒
有

發
熱

但
曾

接
觸

豬
流

感

T
h
e
 s

c
h
o
o
l 
m

ig
h
t 

n
e
e
d
 t

o
 b

e
 c

lo
s
e
d
 f

o
r 

a
 c

e
rt

a
in

 p
e
ri
o
d
 a

c
c
o
rd

in
g
 t

o
 a

d
v
ic

e
 b

y 
lo

c
a
l 
h
e
a
lt
h
 a

u
th

o
ri
ti
e
s
 a

n
d
 s

ta
ff

 a
n
d
 s

tu
d
e
n
ts

 w
ill

 b
e
 u

n
d
e
r 

s
u
rv

e
ill

a
n
c
e
. 

S
c
h
o
o
l 
w

ill
 b

e
 d

is
in

fe
c
te

d
.

根
據

本
地

醫
療

當
局

建
議

，
學

校
須

關
閉

一
段

時
間

，
教

職
員

和
學

生
須

接
受

醫
學

監
察

，
應

須
全

校
消

毒
。

附
件
 2
B
：
學
校
爆
發
豬
流
感
（
新
型
 H
1
N
1
 流
感
）
的
管
理
流
程
圖
  
 李
大
拔
教
授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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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醫

護
人

員
須

留
意

學
生

的
成

長
和

發
展

是
否

正
常

，
包

括
智

力
等

，
而

過
重

和
肥

胖
通

常
都

沒
有

繼
續

性
的

成
因

的
(S

te
in

b
e
c
k
, 

2
0

0
7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與

身
體

脂
肪

比
例

和
健

康
危

機
有

關
，

如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超

過
8

5
個

百
分

位
數

，
就

是
過

胖
，

此
評

估
可

定
期

進
行

，
同

時
與

更
精

確
的

身
體

脂
肪

測
量

方
法

(如
雙

能
量

X
光

吸
收

儀
)作

比
較

。
在

澳
洲

，
國

家
健

康
及

醫
療

研
究

委
員

會
 (

N
a
ti
o
n
a
l 
H

e
a
lt
h
 

a
n
d
 M

e
d
ic

a
l 
R

e
s
e
a
rc

h
 C

o
u
n
c
il)

 的
指

引
將

超
過

8
5
個

百
分

位
數

定
義

為
過

重
；

超
過

9
5
個

百
分

位
數

就
是

肥
胖

(N
H

M
R

C
,2

0
0
7
)。

青
少

年
肥

胖
可

定
義

為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超

過
9
5
個

百
分

位
數

，
或

≧
3
0
公

斤
/米

2
，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

  
  

 除
了

身
體

的
指

標
外

，
家

庭
醫

生
亦

須
評

估
青

少
年

的
飲

食
模

式
。

高
糖

/卡
路

里
飲

料
、

水
果

、
蔬

菜
、

快
餐

或
餐

廳
食

物
、

每
天

進
食

早
餐

、
零

食
種

類
等

，
均

可
評

估
學

生
肥

胖
的

可
能

性
。

此
外

，
評

估
運

動
量

和
靜

態
生

活
模

式
，

如
較

多
時

間
看

電
視

、
與

做
功

課
無

關
的

上
網

活
動

等
，

都
有

一
定

評
估

功
能

。
以

下
各

行
動

證
實

有
助

學
生

控
制

體
重

 (
D

a
v
is

 e
t 

a
l,
 2

0
0
7
)：

-減
少

飲
用

帶
糖

飲
料

 

- 
鼓

勵
進

食
理

想
份

量
的

蔬
果

 

- 
減

少
看

電
視

和
上

網
 

- 
每

天
吃

早
餐

 

- 
減

少
外

出
用

膳
，

尤
其

是
快

餐
店

 

- 
鼓

勵
在

家
中

用
膳

，
並

與
家

人
一

起
用

餐
 

- 
減

少
份

量
(避

免
如

美
國

人
的

過
多

用
餐

份
量

)

小
組

更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 
高

鈣
飲

食
 

- 
高

纖
飲

食
 

- 
飲

食
具

備
多

量
營

養
元

素
 （

脂
肪

、
碳

水
化

合
物

中
的

能
量

；
按

年
齡

比
例

的
蛋

白
質

）

- 
鼓

勵
餵

哺
母

乳
，

及
至

嬰
兒

六
個

月
大

- 
每

天
至

少
進

行
六

十
分

鐘
中

度
至

劇
烈

的
運

動
 

- 
減

少
進

食
過

高
熱

量
的

食
物

 

- 
如

生
活

習
慣

、
文

化
和

環
境

均
屬

較
少

運
動

和
攝

取
較

多
能

量
，

就
要

鼓
勵

家
庭

作
出

改
變

附
件
三
：
過
重
和
肥
胖
學
生
的
管
理
貼
士
 (
L
ee
, 
2
0
0
9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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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長
是

孩
童

在
飲

食
和

活
動

方
面

的
楷

模
。

 

- 
鼓

勵
家

長
營

造
健

康
的

家
居

環
境

；
家

庭
醫

生
可

透
過

其
專

業
知

識
，

教
導

孩
童

改
變

習
慣

，
同

時
鼓

勵
家

長
實

踐
。

 

- 青
少

年
正

值
發

育
時

期
，

因
此

減
重

的
目

標
要

合
乎

現
實

。
通

常
女

性
的

青
春

期
較

早
，

男
性

較
遲

。
而

青
少

年
持

續
每

月
減

少
1

-2
公

斤

已
是

合
理

水
平

(S
te

in
b
e
c
k
, 

2
0
0
7
)。

 

專
家

委
員

會
建

議
系

統
式

的
策

略
，

以
分

階
段

的
治

療
，

融
合

各
種

具
實

證
基

礎
的

治
療

元
素

(B
ar

lo
w

 a
n
d
 E

x
p
er

t 
C

o
m

m
it
te

e,
 2

0
0
7
)。

家
庭

具
備

以
下

重
要

性
：

家
庭

醫
生

可
與

家
長

討
論

或
提

供
嬰

兒
安

全
活

動
的

資
料

、
學

行
兒

童
的

合
適

飲
食

份
量

、
學

前
兒

童
減

少
使

用
嬰

兒
車

，
以

及
青

少
年

的
簡

易
早

餐
選

擇
等

。

第
一

階
段

：
預

防
方

法

旨
在

改
善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而

不
是

單
單

維
持

健
康

的
指

標
 

健
康

飲
食

和
運

動
方

式
如

下
：

每
天

進
食

≧
5
 份

蔬
果

，
家

人
可

逐
步

增
加

至
每

日
9
份

。
詳

情
請

參
考

 U
S

D
A

 網
頁

：
w

w
w

.m
yp

yr
a
m

id
.g

o
v
。

 

減
少

帶
糖

飲
料

。
 

每
天

看
電

視
的

時
間

減
少

≦
2
 小

時
。

如
孩

童
為

 <
2
 歲

以
下

，
目

標
為

不
看

電
視

。
 

多
做

運
動

，
每

天
≧

1
 小

時
。

隨
意

的
遊

玩
方

式
最

適
合

幼
童

；
而

較
年

長
的

孩
童

則
可

進
行

自
己

喜
愛

的
運

動
。

 

多
在

家
中

用
膳

。
 

每
星

期
與

家
人

一
起

用
餐

至
少

五
至

六
次

。
 

每
天

奉
行

健
康

飲
食

。
 

家
人

一
起

奉
行

生
活

模
式

上
的

轉
變

。
 

讓
孩

童
自

行
進

食
，

避
免

過
度

餵
食

。
 

幫
助

家
庭

按
其

既
有

的
文

化
價

值
調

整
行

為
。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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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營
養

師
或

已
接

受
額

外
訓

練
的

醫
生

為
孩

童
制

定
飲

食
計

劃
。

 

- 
已

接
受

動
機

式
會

談
訓

練
、

監
察

和
強

化
技

巧
教

導
方

式
訓

練
的

教
職

員
可

與
家

人
訂

立
初

部
目

標
，

並
跟

進
個

案
。

 

- 
有

些
家

庭
可

能
需

要
輔

導
員

協
助

，
包

括
親

子
技

巧
、

緩
解

家
庭

衝
突

或
推

動
力

等
。

 

- 
轉

介
至

物
理

治
療

師
或

運
動

治
療

師
，

有
助

孩
童

和
家

人
建

立
良

好
的

運
動

習
慣

。
 

- 
每

月
覆

診
。

 

- 
有

些
人

認
為

分
組

環
節

有
效

益
。

- 
家

人
和

醫
護

人
員

可
通

力
合

作
，

辨
別

要
針

對
的

行
為

。
考

慮
包

括
現

時
導

致
能

量
失

衡
的

行
為

、
家

人
文

化
價

值
和

意
願

、
家

人
經

濟
狀

況
、

鄰

- 
肥

胖
孩

童
可

每
天

開
始

運
動

 1
5
 分

鐘
，

然
後

增
加

至
 6

0
 分

鐘
；

或
家

人
可

事
先

選
擇

三
個

目
標

，
隨

時
間

增
加

目
標

行
為

的
數

量
。

 

- 
覆

診
次

數
按

個
別

家
庭

而
定

，
而

動
機

式
會

談
方

法
可

能
對

於
訂

立
次

數
發

揮
作

用
。

 

- 
醫

生
、

資
深

護
士

、
醫

生
助

手
等

在
接

受
恰

當
訓

練
後

，
可

給
予

此
水

平
的

治
療

。
 

- 
如

孩
童

在
三

至
六

個
月

後
未

能
有

所
改

善
，

就
要

提
升

治
療

水
平

，
即

是
結

構
式

的
體

重
管

理
方

法
。

第
二

階
段

：
結

構
式

的
體

重
管

理
方

法

要
實

行
結

構
式

的
體

重
管

理
方

法
，

重
點

如
下

：

要
實

行
預

防
方

法
 (
P
re

v
e
n
ti
o
n
 P

lu
s)

，
重

點
如

下
：

計
劃

每
天

的
飲

食
 

限
定

每
天

的
膳

食
和

小
吃

（
早

餐
、

午
餐

、
晚

餐
以

及
一

至
兩

次
定

時
的

小
吃

，
其

餘
時

間
不

進
食

或
不

飲
用

含
卡

路
里

的
飲

料
）

進
一

步
減

少
看

電
視

和
上

網
的

時
間

至
每

天
≦

1
 小

時
。

 

每
天

進
行

6
0
分

鐘
的

規
劃

性
運

動
或

活
動

，
並

須
接

受
監

管
。

 

記
錄

和
監

察
行

為
。

  

達
致

目
標

行
為

後
的

獎
勵

。

1 2 3 4 5 6

居
、

 時
間

、
推

動
孩

童
和

家
人

一
起

作
出

改
變

。
如

使
用

動
機

式
會

談
方

法
，

醫
護

人
員

可
讓

孩
童

和
家

人
確

認
優

先
處

理
的

行
為

，
這

自
然

可
融

合
家

庭
狀

況
和

價
值

。

71



要
成

功
處

理
營

養
問

題
是

有
一

定
難

度
的

，
皆

因
這

屬
於

長
期

性
的

問
題

，
而

且
返

回
原

狀
的

機
會

較
高

，
因

此
需

要
長

期
的

治
療

介
入

。
學

校
醫

護
人

 員
須

懂
得

與
青

少
年

溝
通

，
推

動
他

們
自

行
訂

立
個

人
管

理
計

劃
。

專
員

需
要

特
別

的
技

巧
，

推
動

青
少

年
改

變
行

為
；

而
且

也
是

青
少

年
的

主
要

醫
療

 服
務

據
點

，
因

此
不

可
錯

過
讓

青
少

年
加

入
健

康
促

進
和

預
防

疾
病

計
劃

的
機

會
。

第
四

階
段

：
第

三
層

醫
療

介
入

方
法

 (
不

適
用

於
學

校
醫

護
人

員
，

因
此

沒
有

列
出

詳
情

)

第
三

階
段

：
全

面
的

跨
界

別
介

入
方

法
要

進
行

全
面

的
跨

界
別

方
法

，
重

點
如

下
：

行
為

調
整

計
劃

應
至

少
包

括
飲

食
監

察
、

訂
立

短
期

的
飲

食
和

運
動

目
標

、
應

變
計

劃
。

 
計

劃
範

圍
須

包
括

飲
食

和
運

動
調

整
所

引
致

的
負

能
量

平
衡

。

1
2
 歲

以
下

孩
童

需
要

家
長

參
與

行
為

調
整

的
過

程
。

  

家
長

須
接

受
家

居
環

境
改

善
的

訓
練

。
 

在
計

劃
過

程
中

，
應

在
基

準
和

特
定

時
段

評
估

身
體

指
標

、
飲

食
、

運
動

等
狀

況
。

（
建

議
）

對
兒

童
肥

胖
問

題
具

資
深

經
驗

的
跨

界
別

團
隊

，
包

括
行

為
輔

導
員

 
（

如
社

會
工

作
者

、
心

理
學

家
、

其
他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機
構

/人
員

或
已

受
訓

的
 護

士
）

、
註

冊
營

養
師

、
運

動
專

家
 （

物
理

治
療

師
或

其
他

已
受

訓
治

療
師

，
或

協
助

肥
胖

兒
童

的
社

區
計

劃
）

 
每

月
覆

診
，

至
少

維
持

八
至

十
二

星
期

，
效

果
最

佳
。

其
後

可
每

月
覆

診
，

維
持

實
踐

健
康

行
為

。
 

以
組

別
形

式
覆

診
更

有
成

效
，

治
療

效
果

更
佳

。
 

可
考

慮
商

業
的

體
重

管
理

計
劃

，
但

基
層

醫
療

機
構

/人
員

應
先

評
估

計
劃

,確
保

採
用

的
方

法
是

健
康

和
符

合
孩

童
的

年
齡

。
治

療
報

告
已

包
括

評
估

的
指

引
。

1 2 3 4 5 6 7 8 9 10

首
先

提
出

預
防

方
法

 (
P
re

v
e
n
ti
o
n
 P

lu
s
)。

 

如
預

防
方

法
在

三
至

六
個

月
後

均
未

見
成

效
，

病
人

就
應

轉
為

結
構

式
的

體
重

管
理

計
劃

。
 

三
至

六
個

月
的

結
構

式
體

重
管

理
計

劃
後

，
一

些
未

能
達

致
目

標
的

病
人

會
轉

為
全

面
的

跨
界

別
介

入
方

法
。

 
避

免
帶

糖
飲

料
、

飲
用

過
多

果
汁

和
奶

類
 (
每

天
>

1
6
-2

4
 安

士
的

奶
類

飲
品

可
增

加
能

量
，

或
取

代
其

他
營

養
素

)。
每

日
三

餐
與

家
人

一
起

進
膳

，
但

不
可

看
電

視
。

 

家
人

不
應

限
制

孩
童

進
膳

時
或

吃
小

食
時

的
份

量
，

但
確

保
所

有
食

物
均

為
健

康
，

並
有

充
足

的
蔬

果
。

 
支

援
性

計
劃

可
容

許
每

星
期

出
外

一
次

，
但

必
需

為
運

動
或

活
動

。

1 2 3 4 5 6 7

個
別

病
人

的
分

階
段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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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
健
康
學
校
模
式
以
改
善
流
感
的
感
染
控
制
  
李
大
拔
教
授
 2
0
0
9

減
低

在
校

傳
播

 

流
感

的
機

會

應
在

校
採

取
恰

當
的

消
毒

措
施

 

彈
性

小
息

和
午

膳
時

間
，

避
免

人
群

擁
擠

 

額
外

的
洗

手
設

備
和

棄
置

設
施

課
室

空
氣

流
通

，
空

間
充

足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大
型

活
動

，
盡

可
能

在
空

曠
位

置

進
行

 

避
免

進
行

需
要

身
體

接
觸

的
活

動

家
中

量
度

和
記

錄
體

溫
 

記
錄

疑
似

感
冒

症
狀

 

進
校

前
量

度
體

溫
 

觀
察

在
校

的
疑

似
感

冒
症

狀

與
醫

生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在
過

去
一

星
期

曾
離

開
本

土
，

尤
其

曾
到

高
危

地
區

 

曾
與

疑
似

患
者

接
觸

，
或

曾
與

發
熱

和
有

呼
吸

道
症

狀
的

人
士

接
觸

 

曾
與

疑
似

感
染

源
頭

的
動

物
接

觸

恰
當

記
錄

學
生

和
教

職
員

的
病

假
，

以
便

對
潛

在
的

流
感

爆
發

保
持

警
覺

如
過

多
學

生
因

流
感

缺
課

，
應

通
知

衞
生

當
局

跟
進

缺
席

者
的

情
況

，
以

及
了

解
他

們
的

診
斷

如
屬

流
感

個
案

，
都

應
按

衞
生

當
局

的
指

引
，

向
曾

親

密
接

觸
者

提
供

醫
療

建
議

及
早

發
現

感
染

外
遊

和
接

觸
記

錄

調
查

缺
席

者

如
出

現
發

熱
及

/或
嚴

重
呼

吸
道

疾

病
，

就
應

回
家

休
息

患
輕

微
呼

吸
道

疾
病

者
，

應
立

刻
求

診
；

如
可

上
學

，
亦

應
配

戴
口

罩
，

保
持

個
人

衞
生

，
避

免
傳

播
細

菌

如
學

生
在

校
期

間
感

不
適

，
應

與
家

長
安

排
學

生
回

家

排
除

疑
似

個
案

在
症

狀
消

退
 4

8
 小

時
後

才
可

回
校

凡
曾

到
高

危
地

方
外

遊
而

出
現

發
熱

及
/或

嚴
重

疑

似
感

冒
症

狀
者

，
不

應
上

課
，

並
應

立
刻

求
診

凡
從

高
危

地
區

回
港

但
不

具
症

狀
者

，
應

密
切

監
察

，

了
解

有
否

感
冒

症
狀

，
並

應
每

天
量

度
和

記
錄

體
溫

，

以
及

留
意

有
否

呼
吸

道
症

狀
，

為
時

一
星

期

康
復

/從
高

危
地

區
回

港

理
想

的
衞

生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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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防

濫
用

藥
物

家
校

合
作

 

社
區

學
校

的
概

念
–

學
校

與

社
區

的
合

作
 

家
長

教
育

 

學
生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社
區

關
係

互
相

關
愛

及
和

諧
的

環
境

 

尊
重

學
生

的
不

同
性

回
應

學
生

的
特

殊
需

要
 

建
立

互
信

和
互

相
分

享
的

文
化

校
風

/人
際

關
係

學
校

健
康

政
策

一
級

預
防

:避
免

風
險

因
素

,建
立

保
護

因
素

二
級

預
防

:找
出

高
危

個
案

,進
行

輔
導

及
/或

個
別

健
康

教
育

三
級

預
防

:復
康

 

健
康

推
廣

服
務

全
面

的
學

校
健

康
教

育
和

各
元

素

 的
關

係

綜
合

策
略

 

終
身

學
習

課
程

綜
合

健
康

問
題

和
生

命
教

育

個
人

健
康

技
能

安
全

健
康

學
校

環
境

，
包

括
各

項
運

動

和
活

動

綠
化

環
境

學
校

環
境

全
面

健
康

的
青

少
年

發
展

，
包

括

政
策

、
藥

物
、

欺
凌

或
暴

力
問

題

社
區

的
合

作
 

與
專

業
人

士
社

區
領

袖
與

相
關

人

士
廣

泛
諮

詢

定
期

回
顧

最
新

實
證

奬
勵

學
生

的
制

度
 (
廣

義
上

)

附
件
五
：
以
健
康
學
校
模
式
處
理
濫
藥
個
案
  
李
大
拔
教
授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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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一
：

建
議

二
：

建
議

三
：

建
議

四
：

1
1
 歲

到
 2

1
 歲

的
青

少
年

應
每

年
看

一
次

醫
生

，
接

受
預

防
性

的
健

康
服

務
。

預
防

性
的

健
康

服
務

應
適

合
當

事
人

的
年

齡
和

個
人

發
展

，
並

應
注

意
個

人
及

社
會

文
化

的
不

同
之

處
。

建
議

五
：

所
有

青
少

年
應

每
年

接
受

一
次

健
康

指
引

，
讓

他
們

更
了

解
自

己
的

生
理

、
社

交
心

理
及

性
心

理
方

面
的

發
展

，
以

及
更

主
動

參
與

健
康

的
決

策
。

看
醫

生
時

，
應

該
同

時
注

重
生

理
和

心
理

方
面

的
健

康
問

題
，

並
集

中
於

提
供

預
防

性
的

服
務

。

在
三

次
的

診
症

中
，

應
該

進
行

一
次

全
面

的
身

體
檢

查
：

三
次

診
症

應
該

分
別

在
青

春
期

的
早

(1
1
-1

4
歲

)、
中

(1
5
-1

7
歲

)、
晚

期
(1

8
-2

1
歲

)，
除

非
有

臨
床

表
徵

或
症

狀
顯

示
需

要
較

為
頻

密
的

檢
查

。

- 
醫

生
應

該
針

對
青

少
年

的
健

康
問

題
，

制
定

完
善

的
診

所
政

策
，

為
他

們
提

供
保

密
的

健
康

服
務

，
並

考
慮

到
父

母
在

青
少

年
健

康
問

題
方

面
的

參
與

程
度

。
 

- 
應

該
讓

青
少

年
及

其
父

母
清

楚
了

解
這

些
政

策
。

- 
青

少
年

預
防

性
服

務
指

引
(G

A
P
S

)建
議

青
少

年
每

年
接

受
一

次
健

康
方

面
的

指
導

，
幫

助
他

們
適

應
發

育
階

段
的

挑
戰

、
發

展
並

保
持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改

善
飲

食
習

慣
和

體
格

，
以

及
預

防
受

傷
。

 

- 
G

A
P
S

 同
時

也
建

議
青

少
年

的
父

母
和

監
護

人
接

受
這

些
健

康
指

引
，

以
助

他
們

對
青

少
年

的
健

康
需

要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應

。

- 
父

母
或

其
他

的
成

年
照

顧
者

應
在

孩
子

處
的

青
春

早
期

、
中

期
及

晚
期

時
分

別
接

受
至

少
一

次
健

康
指

導
。

內
容

包
括

：

青
春

期
的

一
般

發
育

狀
況

，
包

括
身

體
、

性
和

心
理

方
面

的
發

展

疾
病

和
情

緒
問

題
的

表
徵

和
症

狀

附
件
六
：
美
國
醫
學
會
的
青
少
年
預
防
服
務
建
議
 (
A
M
A
, 
1
9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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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考

慮
了

性
別

和
年

齡
的

分
佈

之
後

，
收

縮
壓

或
舒

張
壓

在
9
0
th

百
分

位
或

以
上

的
青

少
年

應
該

在
一

個
月

內
的

不
同

時
間

量
度

高
血

壓
三

次

血
壓

基
線

高
於

9
5
th

百
分

位
的

青
少

年
應

進
行

一
次

全
面

的
生

物
醫

學
評

估
，

以
便

訂
立

治
療

方
案

建
議

六
：

所
有

青
少

年
都

應
每

年
接

受
一

次
減

低
受

傷
機

會
的

健
康

指
引

。

建
議

七
：

所
有

青
少

年
都

應
每

年
接

受
一

次
飲

食
建

議
，

包
括

健
康

飲
食

習
慣

的
好

處
、

實
踐

方
法

，
以

及
安

全
的

體
重

管
理

方
法

。

建
議

八
：

所
有

青
少

年
都

應
每

年
接

受
一

次
運

動
好

處
的

健
康

指
引

，
並

鼓
勵

青
少

年
定

期
參

與
安

全
的

運
動

。

建
議

九
：

所
有

青
少

年
都

應
每

年
接

受
一

次
負

責
任

性
行

為
的

健
康

指
引

。

建
議

十
：

所
有

青
少

年
都

應
每

年
接

受
一

次
物

質
使

用
方

面
的

健
康

指
引

，
如

避
免

使
用

煙
草

、
酒

精
及

其
他

可
供

濫
用

的
物

質
，

例
如

合
成

類
固

醇
。

建
議

十
一

：

根
據

國
家

心
、

肺
、

血
液

研
究

所
第

二
工

作
小

組
發

表
的

「
孩

童
血

壓
控

制
」

指
引

，
所

有
青

少
年

都
應

每
年

進
行

一
次

高
血

壓
篩

檢
。

建
議

十
二

：

根
據

「
兒

童
青

少
年

血
膽

固
醇

水
平

」
專

家
咨

詢
小

組
制

定
的

方
案

，
應

進
一

步
檢

查
篩

選
出

來
的

青
少

年
，

確
定

他
們

發
展

高
血

脂
症

及
冠

心
病

的

風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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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十
三

：

建
議

十
四

：

所
有

青
少

年
都

應
每

年
接

受
一

次
飲

食
失

調
和

癡
肥

篩
檢

，
並

透
過

觀
察

他
們

的
體

重
和

身
高

，
了

解
他

們
對

身
體

形
象

和
飲

食
習

慣
的

看
法

。

應
每

年
詢

問
青

少
年

一
次

有
關

其
使

用
煙

草
產

品
的

情
況

，
包

括
吸

煙
和

無
煙

產
品

。

如
青

少
年

父
母

的
血

清
膽

固
醇

水
平

超
過

 2
4
0
 m

g
/d

l 
(~

6
.1

 m
m

o
l/

l)
，

1
9
 歲

以
上

的
青

少
年

都
應

至
少

每
年

檢
查

一
次

總
血

膽
固

醇
水

平
。

家
族

史
不

明
、

或
具

有
多

項
心

血
管

疾
病

高
危

因
素

(例
如

吸
煙

、
高

血
壓

、
癡

肥
、

糖
尿

病
、

攝
取

過
多

飽
和

脂
肪

和
膽

固
醇

)的
青

少
年

應
按

醫
生

指
示

。

血
膽

固
醇

讀
數

低
於

1
7
0
 m

g
/d

l 
(~

4
m

m
o
l/

L
) 

的
青

少
年

應
在

五
年

內
重

覆
檢

驗
；

如
讀

數
在

1
7
0
 和

1
9
9
m

g
/d

l 
(~

4
-5

 m
m

o
l/

L
)之

間
，

則
應

再
接

受
檢

驗
。

如
兩

次
檢

驗
的

膽
固

醇
平

均
讀

數
在

1
7
0
m

g
/d

l 
或

以
上

(~
4
m

m
o
l/

L
或

以
上

)，
或

者
第

一
次

檢
驗

的
讀

數
在

2
0
0
m

g
/d

l 
(~

5
.1

 m
m

o
l/

L
)或

以
上

，
就

應
進

行
脂

蛋
白

分
析

。

如
青

少
年

的
父

母
或

祖
父

母
一

方
患

有
冠

心
病

、
周

邊
血

管
疾

病
、

腦
血

管
疾

病
，

或
者

在
5
5
歲

之
前

因
突

發
心

臟
病

而
死

亡
，

就
應

進
行

一
次

空
腹

脂
蛋

白
分

析
。

治
療

方
案

視
乎

兩
次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檢

驗
的

平
均

值
。

讀
數

低
於

1
1

0
m

g
/d

l為
可

接
受

；
讀

數
在

1
1

0
和

1
2

9
m

g
/d

l(
~
2

.6
-3

.3
 

m
m

o
l/

L
) 

之
間

屬
於

臨
界

個
案

，
應

在
一

年
內

再
次

檢
查

脂
蛋

白
水

平
；

讀
數

在
 1

3
0
 m

g
/d

l 
(~

3
.4

m
m

o
l/

L
) 

或
以

上
的

青
少

年
則

應
接

受
轉

介
，

作
進

一
步

的
醫

學
評

估
和

治
療

。

如
青

少
年

出
現

以
下

任
何

一
項

，
就

應
評

估
是

否
患

上
器

官
性

疾
病

、
厭

食
症

或
暴

食
症

：
體

重
比

前
輕

多
於

1
0
%

；
沒

有
超

重
但

經
常

節
食

；

自
誘

性
嘔

吐
；

服
食

瀉
藥

或
利

尿
劑

減
肥

；
不

健
康

的
身

體
形

象
；

或
者

身
高

體
重

指
數

在
5
th

百
分

位
以

下
。

分
析

B
M

I的
性

別
年

齡
分

佈
之

後
，

B
M

I在
9
5
th

百
分

位
以

上
的

青
少

年
屬

於
超

重
，

應
該

接
受

詳
細

的
飲

食
和

健
康

評
估

，
以

確
定

他
們

的
社

交
精

神
病

患
病

率
，

以
及

將
來

發
展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風
險

。

B
M

I處
於

8
5
th

和
9
4
th

百
分

位
之

間
的

青
少

年
有

超
重

的
風

險
，

須
接

受
飲

食
和

健
康

評
估

，
確

定
他

們
的

社
交

精
神

病
患

病
率

，
以

及
將

來
發

展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風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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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過
去

一
年

曾
使

用
酒

精
或

不
當

地
使

用
藥

物
的

青
少

年
，

應
評

估
以

下
範

疇
：

家
族

史
、

使
用

時
的

環
境

、
使

用
數

量
和

頻
率

、
態

度
和

動

機
、

使
用

其
他

藥
物

的
情

況
，

以
及

身
體

、
社

交
心

理
和

學
習

情
況

。

凡
因

使
用

這
些

物
質

而
影

響
健

康
的

青
少

年
，

都
應

接
受

輔
導

和
心

理
健

康
治

療
。

不
建

議
定

期
為

青
少

年
進

行
尿

毒
篩

檢
。

  

對
於

使
用

酒
精

或
其

它
藥

物
的

青
少

年
，

應
了

解
他

們
的

性
行

為
和

使
用

煙
草

產
品

的
情

況
。

對
於

性
活

躍
的

青
少

年
，

應
了

解
他

們
使

用
避

孕
套

和
避

孕
措

施
的

情
況

和
動

機
、

他
們

的
性

取
向

、
過

去
六

個
月

裡
的

性
伴

侶
數

目
、

曾
否

因

金
錢

或
藥

物
進

行
性

交
易

，
以

及
曾

否
懷

孕
或

感
染

性
病

 

如
青

少
年

具
有

懷
孕

、
感

染
性

病
(包

括
艾

滋
病

)，
或

性
剝

削
的

風
險

，
應

接
受

輔
導

以
減

低
風

險

對
於

性
活

躍
的

青
少

年
，

也
應

了
解

他
們

使
用

煙
草

產
品

、
酒

精
和

其
他

藥
物

的
習

慣

建
議

十
五

：

應
每

年
詢

問
青

少
年

使
用

酒
精

和
其

他
可

濫
用

物
質

的
習

慣
，

以
及

非
必

要
成

藥
或

處
方

藥
物

的
使

用
習

慣
，

包
括

合
成

類
固

醇
。

建
議

十
六

：

應
每

年
詢

問
青

少
年

的
性

行
為

狀
況

淋
病

篩
檢

：
子

宮
頸

細
菌

培
殖

(女
性

)或
尿

白
血

球
酯

酵
素

分
析

（
男

性
）

。
 

以
下

人
士

應
進

行
血

清
檢

驗
以

篩
檢

梅
毒

：
現

居
地

流
行

梅
毒

、
患

有
其

他
性

病
、

過
去

六
個

月
多

於
一

位
性

伴
侶

、
曾

進
行

性
交

易
，

或
男

性

曾
與

同
性

發
生

性
行

為
。

 

利
用

視
覺

檢
查

(男
性

與
女

性
)和

柏
氏

抹
片

檢
查

評
估

有
否

感
染

人
類

乳
頭

狀
瘤

病
毒

。

建
議

十
七

：

性
活

躍
的

青
少

年
應

該
接

受
性

病
的

篩
檢

。

建
議

十
八

：

對
於

有
愛

滋
病

風
險

的
青

少
年

，
應

提
供

保
密

的
愛

滋
病

檢
查

，
包

括
酶

聯
免

疫
法

和
確

診
檢

驗
。

為
使

用
煙

草
產

品
的

青
少

年
提

供
戒

煙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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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十
九

：

性
活

躍
或

 1
8
 歲

以
上

的
女

性
，

應
每

年
進

行
一

次
柏

氏
抹

片
檢

驗
，

確
定

是
否

患
上

子
宮

頸
癌

。 建
議

二
十

：

應
每

年
詢

問
青

少
年

的
行

為
或

情
緒

問
題

，
以

察
覺

任
何

重
復

出
現

或
嚴

重
的

抑
鬱

症
，

以
及

有
否

自
殺

的
風

險
。

建
議

二
十

一
：

應
每

年
詢

問
所

有
青

少
年

在
精

神
、

生
理

或
性

方
面

有
否

受
到

虐
待

。

建
議

二
十

二
：

應
每

年
詢

問
所

有
青

少
年

的
學

習
或

學
校

生
活

問
題

。

獲
取

青
少

年
同

意
後

才
可

進
行

檢
驗

。

應
同

時
在

檢
驗

前
和

檢
驗

後
提

供
適

當
的

輔
導

。
有

否
感

染
人

類
乳

頭
狀

瘤
病

毒
。

愛
滋

病
的

篩
檢

頻
率

應
視

乎
個

人
的

風
險

因
素

。

如
果

有
逃

學
、

經
常

缺
課

，
或

者
學

校
表

現
不

好
或

退
步

的
青

少
年

，
應

評
估

其
是

否
出

現
某

些
情

況
，

阻
礙

了
他

們
的

學
校

生
活

，
包

括
：

學

習
障

礙
、

注
意

力
不

足
過

度
活

躍
症

、
健

康
問

題
、

虐
待

、
家

庭
問

題
、

精
神

問
題

、
使

用
酒

精
或

其
他

藥
物

的
問

題
。

 

應
與

學
校

和
青

少
年

的
父

母
或

照
顧

者
一

起
進

行
評

估
，

以
及

制
定

日
後

的
管

理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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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次
數

備
註

頁
數

年
齡

組
別

免
疫

接
種

初
生

嬰
兒

幼
兒

學
前

學
齡

青
少

年

預
防

性
輔

導
及

建
議

過
重

和
肥

胖

驗
血

參
考

 A
S
V

S
#

2
3

初
生

嬰
兒

2
個

月
大

4
個

月
大

6
個

月
大

1
2
個

月
大

2
4
個

月
大

2
-5

歲
6
-1

4
歲

1
4
-1

9
歲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4

1
4

1
4

1
5

1
6

1
6

1
6

1
6

1
6

1
6

1
0

1
0

1
0

1
0

1
2

出
生

甲
狀

腺
功

能
不

足
、

苯
酮

尿
症

及
囊

性

心
臟

、
髋

、
生

殖
器

官
及

體
重

身
高

及
體

重

風
險

增
加

*

身
高

及
體

重

包
括

家
居

、
駕

駛
及

水
上

活
動

安
全

性

包
括

防
曬

霜
、

防
曬

措
施

支
持

母
乳

餵
飼

;建
議

多
種

營
養

食
物

參
考

有
關

兒
童

過
重

和
肥

胖
的

指
引

每
天

 6
0
 分

鐘
+

 的
中

度
至

劇
烈

運
動

 (
參

考
國

家
運

動
指

引
) 
(N

a
ti
o
n
a
l 
p
h
ys

ic
a
l 
a
c
ti
v
it
y 

g
u
id

e
lin

e
s)

纖
維

化

出
生

及
六

週

機
會

式

機
會

式

機
會

式

機
會

式

機
會

式

機
會

式

機
會

式

每
次

覆
診

每
次

覆
診

每
次

覆
診

每
次

覆
診

機
會

式

機
會

式

每
 6

-1
2
個

月

每
 6

-1
2
個

月

每
 6

-1
2
個

月

每
年

1
-2

 次

每
年

1
-2

 次

2
,4

,6
,1

2
 及

 2
4
 個

 月

身
體

檢
查

成
長

成
長

聽
力

、
視

力
及

言
語

聽
力

視
力

成
長

 (
參

考
過

重
和

肥
胖

)

健
康

風
險

行
為

心
理

社
交

發
展

教
育

發
展

性
發

展

抑
鬱

及
自

殺

預
防

意
外

及
受

傷

身
高

、
體

重
、

腰
圍

和
青

春
期

發
展

防
曬

建
議

運
動

建
議

營
養

建
議

虐
待

減
低

突
然

死
亡

的
風

險

貧
血

或
缺

鐵
*

#
 澳

洲
標

準
免

疫
接

種
時

間
表

(A
u
s
tr

a
lia

n
 S

ta
n
d
a
rd

 V
a
c
c
in

a
ti
o
n
 S

c
h
e
d
u
le

) 
(A

S
V

S
) 

載
於

澳
洲

免
疫

接
種

手
冊

(A
u
s
tr

a
lia

n
 I
m

m
u
n
is

a
ti
o
n
 H

a
n
d
b
o
o
k
) 

第
八

版
 (

2
0
0
3
)。

 
*
只

限
風

險
組

別
:S

E
S

 較
低

、
懷

孕
期

未
治

理
的

缺
鐵

症
、

早
熟

、
1
2
 個

月
大

前
飲

用
牛

奶
 （

每
天

飲
用

超
過

 6
0
0
 亳

升
）

病
人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日

期

附
件
七
：
兒
童
生
命
週
期
的
預
防
服
務
 (
R
A
C
G
P
,2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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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pe

nd
ix 

8.
 U

sin
g 

HP
S f

ra
m

ew
or

k t
o 

im
pr

ov
e 

he
al

th
 lit

er
ac

y 
on

 in
fe

ct
io

us
 d

ise
as

e 
©

 P
ro

fe
sso

r A
lb

er
t L

ee
 2

00
9 

Le
e 

(2
01

0)

傳
染

病
的

知
識

- 
 傳

染
病

的
預

防
服

務
 

- 
 患

病
期

間
可

使
用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 
 

- 
 健

康
和

疾
病

的
監

察
系

統

- 
 感

染
控

制
和

其
他

健
康

議
題

的
學

校
政

策

- 
 在

推
行

和
覆

核
政

策
時

，
廣

泛
諮

詢
專

家
和

相
關

人
士

 

- 
 推

行
政

策
的

制
度

- 
 透

過
課

程
了

解
傳

染
病

的
多

個
範

疇

- 
 對

付
傳

染
病

的
個

人
技

巧

- 
 接

觸
和

分
析

資
訊

學
校

健
康

政
策

個
人

健
康

技
能

健
康

推
廣

服
務

- 
 提

供
安

全
用

水

- 
 設

立
廢

物
棄

置
設

施
和

系
統

 

- 
 保

持
洗

手
間

清
潔

- 
 提

供
良

好
的

照
明

和
通

風
系

統

- 
 提

供
符

合
營

養
水

平
的

膳
食

- 
 提

供
設

施
，

鼓
勵

運
動

- 
 與

本
地

醫
療

機
構

保
持

聯
繫

，
獲

取
第

一
手

資
訊

和
建

議

- - 
 分

享
知

識
和

技
巧

 

- 
 增

強
家

長
在

健
康

和
衞

生
方

面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 
 調

動
社

區
資

源
，

改
善

健
康

和
衛

生

社
區

關
係 - 
 互

相
支

持
資

訊
的

交
流

和
呈

報
，

彼
此

信
任

- 
 學

校
政

策
及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具
透

明
度

- 
 公

共
衞

生
危

機
時

互
相

支
持

 

校
風

/人
際

關
係

學
校

環
境

與
社

區
合

作
，

推
廣

衞
生

，
在

健
康

危
機

出
現

時
增

進
合

作
關

係
 

附
件
八
：
透
過
健
康
推
廣
學
校
模
式
,改
善
學
校
對
傳
染
病
的
認
識
  
李
大
拔
教
授
 2
0
0
9
 (
L
ee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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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w
.d

h.
go

v.
uk

 se
ar

ch
 fo

r: 
33

82
)

醫
護

人
員

須
確

保
：

- 
 青

少
年

明
白

建
議

，
包

括
在

道
德

、
社

會
和

情
感

上
的

顯
示

 -
 不

可
游

說
他

們
告

知
家

長
，

或
讓

其
醫

生
告

知
家

長
 

- 
 他

們
現

正
進

行
不

安
全

性
行

為
，

或
很

可
能

進
行

不
安

全
性

行
為

 

- 
 除

非
獲

取
建

議
，

否
則

他
們

的
生

理
和

心
理

健
康

會
轉

壞
 

- 
 青

少
年

期
望

在
沒

有
家

長
同

意
下

取
得

避
孕

建
議

附
件
九
：
英
國
衞
生
部
給
予
醫
護
人
員
的
指
引
 –
 未
經
家
長
同
意
下
，
向
十
六
歲
以
下
青
少
年
提
供
避
孕
建
議
或
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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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問

(A
s
k
)每

位
病

人
是

否
有

抽
煙

的
習

慣
，

並
記

錄
下

來
 

如
果

沒
有

 →
 問

：
“

你
有

沒
有

抽
過

煙
？

”

   
   
   
   
   
  如

果
沒

有
，

確
認

沒
有

抽
煙

，
並

做
記

錄
(從

未
抽

過
煙

)

   
   
   
   
   
  如

果
有

，
確

定
戒

煙
的

決
定

，
記

錄
抽

煙
的

狀
態

(前
煙

民
)。

 

  
  
  
 如

果
戒

煙
少

於
一

年
，

給
予

忠
告

，
以

防
再

抽
煙

查
問

，
可

以
令

介
入

的
效

果
加

倍

應
該

以
清

晰
但

非
對

抗
的

方
式

勸
告

所
有

抽
煙

的
病

人
戒

煙
，

例
如

：
“

保
持

身
體

健
康

最
好

的
方

法
就

是
戒

煙
”

勸
告

病
人

戒
煙

 –
 醫

生
利

用
3
至

5
分

鐘
時

間
來

勸
病

人
戒

煙
，

病
人

戒
煙

超
過

5
個

月
的

比
率

可
以

上
升

至
1
0
.2

%
（

沒
有

接
受

醫
生

勸
告

的
比

率
為

 7
.9

%
）

–
 戒

煙
的

動
機

和
心

理
準

備
會

提
高

戒
煙

率
。

 

  
“

現
階

段
你

對
自

己
抽

煙
有

什
麼

看
法

？
”

  
“

你
現

在
做

好
戒

煙
的

準
備

了
嗎

？
”

評
估

尼
古

丁
依

賴
度

 →
 問

：

  
  
 睡

醒
以

後
隔

多
長

時
間

抽
第

一
支

煙
 

  
  
 一

天
抽

多
少

支
煙

？

  
  
 之

前
嘗

試
戒

煙
的

時
候

，
會

出
現

什
麼

欲
望

或
戒

癮
症

狀
？

睡
醒

後
3
0
分

鐘
內

開
始

抽
煙

、
一

天
抽

多
於

1
5
支

煙
、

嘗
試

戒
煙

時
出

現
戒

癮
症

狀
 →

 尼
古

丁
依

賴
症

病
人

戒
煙

的
意

願

如
果

有
吸

煙
的

習
慣

 →
 勸

告
(A

d
v
ic

e
)

評
估

病
人

改
變

行
為

和
依

賴
尼

古
丁

的
程

度

協
助

 –
 未

準
備

戒
煙

的
組

別

評
估

(A
ss

e
ss

)

  
  
 討

論
戒

煙
的

好
處

，
以

及
繼

續
抽

煙
的

風
險

  
  
 告

知
吸

食
二

手
煙

的
壞

處

  
  
 讓

他
們

知
道

想
戒

煙
的

時
候

，
總

會
有

人
在

身
邊

支
持

他
們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對

於
患

上
尼

古
丁

依
賴

症
的

煙
民

，
藥

物
治

療
可

以
增

加
他

們
的

戒
煙

率
（

約
兩

倍
）

附
件
十
：
對
戒
煙
的
最
低
限
度
臨
床
介
入
(5
 個
 A
)(
Z
w
a
r,
 2
0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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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助

 –
 未

確
定

是
否

戒
煙

的
組

別

  
  
 推

動
性

的
面

談
，

例
如

：
“

你
喜

歡
,以

及
不

喜
歡

抽
煙

的
哪

些
方

面
？

”

  
  
 發

掘
出

他
們

的
疑

慮
 

  
  
 發

掘
出

他
們

戒
煙

的
障

礙
 

  
  
 製

造
、

加
強

他
們

對
抽

煙
的

疑
慮

，
並

幫
助

他
們

打
破

戒
煙

的
障

礙
 

  
  
 留

意
社

區
中

可
用

的
資

源
；

當
病

人
有

需
要

的
時

候
，

可
以

即
時

提
供

援
助

協
助

 –
 準

備
好

戒
煙

的
組

別

  
  
 表

示
贊

成
及

支
持

，
給

予
鼓

勵
,和

病
人

一
起

討
論

戒
煙

計
劃

，
及

提
供

“
戒

煙
小

錦
囊

”

  
  
 制

定
戒

煙
的

時
間

 –
 告

訴
家

人
、

朋
友

和
同

事
，

請
他

們
給

予
支

持
 

  
  
 做

好
準

備
，

例
如

：
尼

古
丁

戒
癮

症
狀

 

  
  
 從

生
活

環
境

中
清

除
煙

草
產

品
(家

居
、

車
、

工
作

地
點

) 

  
  
 建

議
病

人
接

受
藥

物
治

療

協
助

 –
 已

採
取

行
動

、
維

持
戒

煙
狀

態
的

組
別

  
  
 祝

賀
他

們

   
   

討
論

防
止

再
度

抽
煙

的
方

法

  
  
 回

顧
並

加
強

戒
煙

的
好

處
 

  
  
 提

供
相

關
的

社
區

資
源

的
資

料
，

並
轉

介
他

們
到

這
些

社
區

服
務

組
織

復
診

的
時

候
：

  
  
 祝

賀
並

再
次

對
他

們
的

決
定

表
示

讚
許

 

  
  
 檢

討
進

度
和

問
題

 

  
  
 鼓

勵
繼

續
接

受
治

療

  
  
 討

論
防

止
再

度
抽

煙
的

方
法

  
  
 鼓

勵
使

用
支

援
服

務

安
排

覆
診

  
  
 為

準
備

戒
煙

的
病

人
安

排
覆

診
，

以
跟

進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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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一
:酗
酒
的
相
關
問
題
  
(W
h
it
e 
a
n
d
 L
a
b
o
u
v
e,
 1
9
8
9
)

A
1
  

 未
能

完
成

功
課

或
溫

習
。

 

A
2
  

 參
與

打
鬥

、
行

為
不

當
、

脾
氣

暴
躁

。
 

A
3
  

 在
一

段
時

間
裡

，
忘

記
自

己
的

說
話

或
行

動
。

A
4
  

 駕
駛

車
輛

或
電

單
車

。
 

A
5
  

 為
酗

酒
感

憂
慮

或
內

疚
。

 

A
6
  

 花
費

太
多

金
錢

喝
酒

，
而

失
去

其
他

重
要

事
情

。
 

A
7
  

 工
作

或
上

學
時

情
緒

高
漲

，
甚

或
醉

酒
。

 

A
8
  

 令
他

人
尷

尬
。

 

A
9
  

 迅
速

喝
下

多
杯

以
達

致
即

時
的

效
果

。
 

A
1
0
 忽

略
你

的
責

任
。

 

A
1
1
 朋

友
或

鄰
居

遠
離

你
。

 

A
1
2
 親

戚
遠

離
你

。
 

A
1
3
 表

現
偏

執
或

緊
張

。
 

A
1
4
 你

所
需

的
酒

精
比

實
際

需
要

還
多

，
以

達
致

相
同

的
效

果
。

 

A
1
5
 你

所
需

的
酒

精
比

實
際

需
要

少
，

以
達

致
相

同
的

效
果

。
 

A
1
6
 想

停
止

，
但

又
不

能
自

控
。

 

A
1
7
 嘗

試
一

天
內

只
有

某
些

時
間

或
某

些
地

點
才

喝
酒

，
以

控
制

喝
酒

的
份

量
，

換
言

之
改

變
你

的
喝

酒
行

為
。

 

A
1
8
 出

現
戒

酒
症

狀
，

例
如

停
止

或
減

少
喝

酒
時

感
不

適
。

 

A
1
9
 感

到
性

格
出

現
轉

變
。

 

A
2
0
 感

到
對

酒
精

產
生

問
題

。
 

A
2
1
 因

喝
酒

而
惹

麻
煩

，
要

與
警

察
周

旋
。

 

A
2
2
 整

個
周

末
也

在
喝

酒
。

 

A
2
3
 需

要
會

見
校

方
。

A
2
4
 早

餐
前

喝
酒

，
甚

或
只

喝
酒

而
不

進
食

。
 

A
2
5
 喪

失
工

作
。

A
2
6
 曾

參
與

戒
酒

治
療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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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7
 曾

受
傷

或
有

意
外

。

A
2
8
 缺

課
或

缺
勤

 (
一

天
或

半
天

)。
 

A
2
9
 嘗

試
減

少
喝

酒
或

戒
酒

。
 

A
3
0
 人

們
向

你
述

說
你

所
講

或
所

做
的

事
，

但
你

忘
記

了
。

 

A
3
1
 突

然
發

覺
自

己
身

在
何

處
，

但
記

不
起

為
何

在
此

。
 

A
3
2
 突

然
昏

倒
。

 

A
3
3
 因

喝
酒

而
犯

事
，

與
警

察
周

旋
。

 

A
3
4
 與

朋
友

打
鬥

、
吵

架
或

感
覺

不
好

。
 

A
3
5
 與

家
人

打
鬥

吵
架

或
感

覺
不

好
。

 

A
3
6
 因

派
對

沒
有

酒
喝

而
離

開
。

 

A
3
7
 被

控
告

醉
酒

駕
駛

。
 

A
3
8
 雖

然
應

承
自

己
不

再
喝

酒
，

但
仍

不
能

自
控

。
 

A
3
9
 曾

因
喝

酒
求

助
。

 

A
4
0
 覺

得
自

己
快

瘋
了

。
 

A
4
1
 光

境
很

差
。

 

A
4
2
 覺

得
生

理
上

或
心

理
上

依
賴

酒
精

。
 

A
4
3
 醫

生
曾

勸
告

戒
酒

或
減

少
喝

酒
。

 

A
4
4
 親

戚
曾

勸
告

戒
酒

或
減

少
喝

酒
。

 

A
4
5
 朋

友
或

鄰
居

曾
勸

告
戒

酒
或

減
少

喝
酒

。
 

A
4
6
 喪

失
工

作
上

的
機

遇
。

 

A
4
7
 令

他
人

初
次

接
觸

酒
精

。
 

A
4
8
 與

家
人

產
生

問
題

。

A
4
9
 體

重
明

顯
下

降
。

 

A
5
0
 突

然
感

到
驚

慌
或

無
理

地
感

到
恐

懼
或

憂
慮

。
 

A
5
1
 非

法
賣

酒
。

A
5
2
 在

不
喝

酒
一

段
時

間
或

戒
酒

後
，

出
現

震
顫

、
抽

搐
、

癲
癇

，
看

見
或

聽
見

一
些

根
本

不
存

在
的

事
物

。
 

A
5
3
 辨

認
錯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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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二
：
注
意
力
不
足
過
度
活
躍
症
(A
D
H
D
)的
主
要
症
狀
和
治
理
方
法
 (
K
o
n
d
o
n
 e
t 
a
l,
 2
0
0
3
)

- 
經

常
在

坐
位

中
玩

弄
手

腳
 

- 
經

常
在

班
房

中
離

開
坐

位
，

或
在

不
當

的
情

況
下

離
開

坐
位

 （
通

常
為

青
少

年
，

因
感

到
難

以
安

坐
）

- 
經

常
在

不
當

的
時

候
奔

走
或

攀
爬

 （
通

常
為

青
少

年
，

因
感

到
難

以
安

坐
）

 

- 
在

家
 –

 運
用

簡
單

的
指

令
、

訂
立

清
晰

的
限

制
和

期
望

、
獎

勵
理

想
的

行
為

、
訂

立
正

規
的

時
間

表
、

使
用

清
單

和
行

事
曆

避
免

忘
遺

事
件

、
將

繁
複

- 
在

學
校

 –
 確

保
學

生
坐

近
教

師
，

避
免

分
散

注
意

力
；

每
次

只
給

予
一

項
工

作
，

功
課

盡
可

能
精

簡
；

除
了

口
頭

指
示

外
，

將
功

課
的

指
引

書
寫

在
筆

- 
時

常
難

以
集

中
做

事
，

在
校

常
出

現
不

小
心

的
過

犯
 

- 
在

工
作

或
遊

玩
時

經
常

難
以

維
持

注
意

力
 

- 
當

他
人

直
接

與
自

己
談

話
時

，
經

常
不

愛
聆

聽
 

- 
經

常
不

跟
從

指
示

，
難

以
完

成
功

課
、

雜
務

或
工

作
崗

位
上

的
責

任
 

- 
經

常
難

以
組

織
工

作
和

活
動

 

- 
經

常
被

外
來

事
物

打
擾

，
忘

記
每

天
的

活
動

注
意

力
不

足

過
度

活
躍

症
狀

行
為

策
略

的
工

作
分

成
多

個
細

小
的

工
作

 

記
本

上
，

以
便

帶
回

家
中

；
每

日
或

每
星

期
寫

報
告

；
考

試
時

給
予

更
多

時
間

，
包

括
沒

有
目

標
的

測
驗

；
並

請
已

受
訓

的
人

士
幫

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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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三
：
自
閉
症
(A
u
ti
sm
)的
主
要
特
徵
和
治
理
方
法

  
  
 被

動
：

被
標

籤
和

強
迫

性
的

行
為

，
不

太
接

受
他

人
的

意
見

，
並

需
要

事
前

給
予

詳
細

的
指

示
 

  
  
 對

光
線

過
敏

 

  
  
 不

恰
當

行
為

和
不

懂
得

遵
守

遊
戲

規
則

 

  
  
 容

易
對

事
物

產
生

恐
懼

，
或

被
聲

音
嚇

怕

至
今

未
有

確
定

的
治

療
方

法
，

選
擇

可
包

括

1
) 
藥

物
治

療
 (
P
h
a
rm

a
c
o
th

e
ra

p
y)

自
閉

症
兒

童
的

行
為

模
式

：

診
斷

標
準

：

- 
如

自
閉

症
等

發
展

障
礙

的
成

因
至

今
不

明
，

研
究

人
員

認
為

這
是

腦
部

神
經

生
物

問
題

所
致

- 
這

與
家

長
的

教
導

方
式

關
連

不
大

社
交

互
動

和
非

言
語

溝
通

出
現

嚴
重

障
礙

，
如

眼
神

接
觸

 

言
語

發
展

遲
緩

 

想
像

式
或

象
徵

式
的

遊
戲

產
生

障
礙

 

不
懂

與
同

學
/朋

友
相

處
 

限
制

、
反

覆
的

行
為

模
式

、
興

趣
及

活
動

自
閉

症
的

治
療

興
奮

劑
(S

ti
m

u
la

n
ts

)：
利

他
能

(R
it
a
lin

)，
右

旋
安

非
他

命
 (

D
e
x
tr

o
a
m

p
h
e
ta

m
in

e
) 

等
 

鎮
靜

劑
 (

S
e
d
a
ti
v
e
s
) 

抗
抑

鬱
劑

(A
n
ti
d
e
p
re

s
s
a
n
ts

)

(2
) 
日

常
生

活
療

法
 

  
  
  
- 
用

以
教

授
兒

童
學

習
日

常
生

活
技

能
和

社
交

技
巧

，
以

助
他

們
趕

上
教

育
的

步
伐

，
減

低
憂

慮

透
過

運
動

增
強

體
能

和
協

調

透
過

學
習

刺
激

兒
童

的
智

力
，

如
音

樂
、

藝
術

和
話

劇
等

 

控
制

不
當

的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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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

技
巧

分
成

數
個

細
小

步
驟

 

(b
)集

中
教

授
每

一
步

驟
，

直
至

完
全

學
會

 （
學

會
技

巧
，

才
灌

輸
新

的
概

念
）

 

(c
)重

覆
技

巧
 

(d
)鼓

勵
恰

當
的

回
應

 

(e
) 

正
面

的
回

應
加

強
兒

童
正

面
的

行
為

 （
在

兒
童

作
出

恰
當

反
應

後
的

即
時

回
應

）

平
穩

情
緒

 

鼓
勵

自
我

獨
立

和
建

立
自

尊

教
授

恰
當

的
溝

通
技

巧

透
過

照
顧

者
(c

ar
e 

ta
ke

r)
的

溫
柔

說
話

，
 態

度
，

讚
賞

以
及

緊
緊

的
抱

著
孩

子
，

 從
而

減
低

學
童

出
現

生
氣

，
 擔

心
和

焦
慮

的
情

況

擁
抱

治
療

可
當

作
為

一
個

獎
賞

制
度

 (
re

w
a
rd

 s
ys

te
m

)，
當

學
童

能
做

到
一

些
要

求
的

行
為

時
，

 給
與

擁
抱

  
  
 單

一
嘗

試
訓

練
 (
D

is
c
re

te
 T

ri
a
l 
T
ra

in
in

g
) 

  
  
 可

推
動

兒
童

 

  
  
 教

授
方

法
包

括
：

  
  
 擁

抱
治

療
 (
H

o
ld

in
g
 T

h
e
ra

p
y)

(3
)行

為
治

療

  
  
 直

接
講

解
 (
D

ir
e
c
t 

T
e
a
c
h
in

g
) 

  
  
 角

色
轉

換
 (
R
o
le

 P
la

y)
 

  
  
 模

範
 (
M

o
d
e
lin

g
) 

  
  
 故

事
 (
S

c
e
n
a
ri
o
)

(5
) 
社

交
訓

練
 (

S
o
c
ia

l 
S

k
ill

 T
ra

in
in

g
)

(4
) 
心

理
治

療
方

法
 (
P
s
yc

h
o
th

e
ra

p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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